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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碳酸氫鈉對大學排球選手模擬比賽後技術

表現與血液酸鹼平衡之影響 

 

摘 要  

氫 離 子 囤 積 是 造 成 高 強 度 運 動 疲 勞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疲

勞 可 能 會 使 排 球 選 手 助 跑 起 跳 、 攻 擊 出 手 時 間 點 的 錯 誤 、 攔

網 高 度 降 低 、 或 無 法 到 適 當 的 位 置 接 球 而 形 成 失 誤 ， 影 響 技

術 表 現 與 成 績 。 補 充 N a H C O 3 可 能 可 以 增 加 細 胞 外 的 緩 衝 能

力，進 而 減 少 肌 肉 細 胞 中 氫 離 子 的 堆 積，以 減 緩 疲 勞 的 產 生，

並 提 高 技 術 能 力 。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探 討 補 充 N a H C O 3 對 特 優 級

排 球 選 手 在 模 擬 比 賽 後 技 術 表 現 的 影 響 。 前 導 實 驗 以 3 2 名

（ 1 6 名 特 優 級 ； 1 6 名 挑 戰 A 級 ） 男 性 、 1 8 名 女 性 （ 1 2 名 挑

戰 A 級 ； 6 名 公 開 級 ） 大 學 排 球 運 動 員 為 對 象 ， 發 展 排 球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 Vo l l e y b a l l  s k i l l  t e s t， V S T）， 評 估 受 試 者 在 攻

擊 、 舉 球 、 救 球 之 技 術 能 力 ， 特 優 級 男 性 及 挑 戰 A 級 女 性 選

手 連 續 2 次 V S T 測 試 成 績 達 顯 著 相 關 （ 男 ： r  =  0 . 5 0 1； 女 ：

r  =  0 . 8 0 7），顯 示 V S T 測 試 為 可 行。本 研 究 以 1 7 名 男 性 及 1 0

名 女 性 大 學 排 球 運 動 員（ 男 性：平 均 年 齡 2 0 . 4 7 ±  1 . 5 0 歲，身

高 1 8 1 . 8 2  ±  5 . 5 8 公 分 ， 體 重 7 9 . 1 4  ±  1 2 . 8 8 公 斤 ； 女 性 ： 平

均 年 齡 1 9 . 7 0 ±  0 . 6 7 歲 ， 身 高 1 6 7 . 0 0  ±  5 . 6 2 公 分 ， 體 重 5 8 . 8 4  

±  6 . 2 6 公 斤 ） 為 研 究 對 象 ， 每 位 受 試 者 均 完 成 控 制 試 驗 與

N a H C O 3 試 驗 。 每 次 試 驗 皆 於 模 擬 比 賽 前 後 進 行 V S T 測 試 ，

模 擬 比 賽 包 含 連 續 攻 擊 、 個 人 防 守 、 左 右 攔 網 、 3 公 尺 側 併

步 等 四 種 型 態 。 女 性 受 試 者 於 攝 取 實 驗 飲 料 前 及 抽 血 後 進 行

聽 力 及 眼 力 反 應 測 試 ， 並 於 V S T 測 試 後 進 行 1 0 次 攔 網 高 度

測 試 。 N a H C O 3 試 驗 於 運 動 前 1 小 時 攝 取 0 . 3  g / k g  N a H C 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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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 試 驗 攝 取 0 . 2 1  g / k g  N a C l。 運 動 前 與 模 擬 比 賽 後 採 集 血

液 樣 本 分 析 p H 值、血 液 鹼 溢（ b a s e  e x c e s s  o f  b l o o d， B E B）、

H C O 3
-、 鉀 離 子 （ K +）、 乳 酸 。 結 果 顯 示 男 女 性 p H 值 兩 次 試

驗 後 測 皆 顯 著 低 於 前 測 ， 且 N a H C O 3 試 驗 改 變 量 與 控 制 試 驗

呈 顯 著 差 異（ 男 性 控 制 試 驗 前 測 ： 7 . 3 9  ±  0 . 0 3、 後 測 ： 7 . 2 1  ±  

0 . 0 5； N a H C O 3 試 驗 前 測 ： 7 . 4 4  ±  0 . 0 2、 後 測 ： 7 . 2 8  ±  0 . 0 3。

女 性 控 制 試 驗 前 測： 7 . 3 4  ±  0 . 0 3、後 測： 7 . 1 6  ±  0 . 0 4； N a H C O 3

試 驗 前 測 ： 7 . 4 4  ±  0 . 0 8、 後 測 ： 7 . 2 5  ±  0 . 0 8）。 B E B 濃 度 男 女

性 實 驗 後 測 結 果 皆 顯 著 低 於 前 測 ， N a H C O 3 試 驗 變 化 量 顯 著

高 於 控 制 試 驗 。 H C O 3
- 濃 度 後 測 結 果 亦 顯 著 低 於 前 測 ，

N a H C O 3 試 驗 變 化 量 顯 著 高 於 控 制 試 驗 。 乳 酸 濃 度 後 測 結 果

顯 著 高 於 前 測 ， 且 N a H C O 3 試 驗 變 化 量 亦 顯 著 高 於 控 制 試 驗

（ 男 性 控 制 試 驗 前 測 ： 3 . 2 5  ±  0 . 7 9  m M、 後 測 ： 1 7 . 6 3  ±  3 . 0 7  

m M； N a H C O 3 試 驗 前 測： 3 . 6 8  ±  0 . 6 7  m M、後 測： 2 0 . 6 0  ±  2 . 5 1  

m M。 女 性 控 制 試 驗 前 測 ： 2 . 7 1  ±  1 . 0 8  m M、 後 測 ： 1 4 . 5 5  ±  

2 . 4 8 m M； N a H C O 3 試 驗 前 測： 3 . 1 7  ±  1 . 4 5  m M、後 測： 1 7 . 4 2  ±  

2 . 8 5 m M）。 V S T 技 術 測 試 部 份，男 性 受 試 者 前 測（ 控 制 試 驗 ：

2 1 . 7 3  ±  1 2 . 1 5； N a H C O 3 試 驗 ： 2 2 . 9 3  ±  1 1 . 3 5） 準 確 率 顯 著 高

於 後 測 （ 控 制 試 驗 ： 1 7 . 2 1  ±  9 . 0 1； N a H C O 3 試 驗 ： 1 8 . 7 5  ±  

8 . 4 2）， 但 成 功 率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控 制 試 驗 前 測 ： 5 6 . 0 2  ±  

1 9 . 7 2、 後 測 ： 5 1 . 7 1  ±  1 8 . 8 0； N a H C O 3 試 驗 前 測 ： 5 8 . 2 1  ±  

2 0 . 8 0、 後 測 ： 5 9 . 4 2  ±  1 9 . 2 7）； 兩 次 試 驗 之 變 化 亦 無 顯 著 差

異。女 性 受 試 者 準 確 率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控 制 試 驗 前 測： 1 9 . 6 3  

±  8 . 4 1、後 測：2 1 . 7 9  ±  7 . 9 8；N a H C O 3 試 驗 前 測：1 8 . 3 3  ±  9 . 5 3、

後 測：2 3 . 3 1  ±  1 3 . 3 9），前 測（ 控 制 試 驗：4 1 . 9 4  ±  1 4 . 7 4；N a H C O 3

試 驗： 4 1 . 1 4  ±  8 . 9 2）成 功 率 顯 著 高 於 後 測（ 控 制 試 驗： 3 2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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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3 2； N a H C O 3 試 驗 ： 3 4 . 1 2  ± 1 2 . 9 7）， 兩 次 試 驗 之 變 化 量 亦

無 顯 著 差 異 。 反 應 測 試 部 份 ， 兩 次 試 驗 前 後 測 的 聽 力 反 應 及

單 手 眼 力 反 應 測 試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四 象 限 眼 力 反 應 測 試 兩 次

試 驗 間 及 控 制 試 驗 前 後 測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N a H C O 3 試

驗 前 測 反 應 時 間 顯 著 高 於 後 測 。 本 研 究 顯 示 補 充 N a H C O 3 能

增 加 細 胞 外 的 緩 衝 能 力 ， 但 無 法 維 持 排 球 專 項 之 技 術 、 聽 力

及 眼 力 反 應 之 時 間 ， 亦 不 能 維 持 攔 網 跳 躍 的 高 度 。  

 

關 鍵 詞 ： N a H C O 3、 乳 酸 、 p H 值 、 排 球 技 術 表 現 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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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f e c t  o f  S o d i u m  B i c a r b o n a t e  S u p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O n  
S k i l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d  B l o o d  A c i d - B a s e  B a l a n c e  
A f t e r  A S i m u l a t e d  G a m e  i n  C o l l e g i a t e  Vo l l e y b a l l  

P l a y e r s  
 

A b s t r a c t   

 

T h e  a c c u m u l a t i o n  o f  h y d r o g e n  i o n  i s  o n e  o f  t h e  m a j o r  

c a u s e s  f o r  f a t i g u e  i n  h i g h  i n t e n s i t y  e x e r c i s e .  F a t i g u e  m a y  l e a d  

t o  t h e  d e c r e a s e  i n  v o l l e y b a l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s  i t  m a y  r e s u l t  i n  

l o w e r  j u m p i n g  a b i l i t y ,  m i s s e d  t i m i n g  i n  s p i k e  a n d  b l o c k ,  a n d  

f a i l u r e  t o  r e a c h  t h e  s u i t a b l e  p l a c e  t o  r e c e i v e  t h e  b a l l .  I t  h a s  

b e e n  s h o w n  t h a t  s o d i u m  b i c a r b o n a t e  s u p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m a y  

i n c r e a s e  e x t r a c e l l u l a r  b u f f e r  c a p a c i t y ,  r e d u c e  

e x e r c i s e - i n d u c e d  h y d r o g e n  i o n  a c c u m u l a t i o n ,  a n d  d e l a y  t h e  

o n s e t  o f  f a t i g u e  a n d  e n h a n c e  e x e r c i s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  T h e  a i m  o f  

t h i s  s t u d y  w a s  t o  i n v e s t i g a t e  t h e  e f f e c t  o f  s o d i u m  b i c a r b o n a t e  

s u p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o n  v o l l e y b a l l  s k i l l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m a l e  a n d  

f e m a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l a y e r s  a f t e r  a  s i m u l a t e d  m a t c h .  T h e  

p r e l i m i n a r y  s t u d y  i n v o l v e d  3 2  m a l e  ( 1 6  f i r s t  l e v e l ,  1 6  s e c o n d  

l e v e l )  a n d  1 8  f e m a l e  ( 1 2  s e c o n d  l e v e l ,  6  f i f t h  l e v e l )  t o  

d e v e l o p  v o l l e y b a l l  s k i l l  t e s t  ( V S T )  w h i c h  e v a l u a t e s  t h e  s k i l l  

o f  s p i k e ,  s e t  a n d  d i g .  T h e  V S T  s c o r e s  f r o m  2  s e p a r a t e  t e s t  

w e r e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c o r r e l a t e d  ( r = 0 . 5 0 1  i n  f i r s t  l e v e l  m a l e ,  

r = 0 . 8 0 7  i n  s e c o n d  l e v e l  f e m a l e ) ,  i n d i c a t i n g  t h e  r e l i a b i l i t y  o f  

V S T.  T h e  s t u d y  r e c r u i t e d  1 7  m a l e  a n d  1 0  f e m a l e  c o l l e g i a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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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o l l e y b a l l  p l a y e r s  ( m a l e :  m e a n  a g e  2 0 . 4 7 ±  1 . 5 0  y e a r s ,  h e i g h t  

1 8 1 . 8 2  ±  5 . 5 8  c m ,  w e i g h t  7 9 . 1 4  ±  1 2 . 8 8  k g  ;  f e m a l e :  m e a n  a g e  

1 9 . 7 0 ±  0 . 6 7  y e a r s ,  h e i g h t  1 6 7 . 0 0  ±  5 . 6 2  c m ,  w e i g h t  5 8 . 8 4  ±  

6 . 2 6  k g ) .  E a c h  s u b j e c t  c o m p l e t e d  a  p l a c e b o  t r i a l  ( c o n t r o l )  a n d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 b i c a r b o n a t e )  i n  a  r a n d o m i z e d  o r d e r ,  

s e p a r a t e d  b y  o n e  w e e k .  S u b j e c t s  p e r f o r m e d  2  v o l l e y b a l l  s k i l l  

t e s t s  b e f o r e  a n d  a f t e r  t h e  s i m u l a t e d  m a t c h  i n  e a c h  t r i a l .  

Vo l l e y b a l l  s k i l l  t e s t  e v a l u a t e d  t h e  s k i l l  o f  a c c u r a c y  a n d  

c o n s i s t e n c y  w i t h  s p i k e ,  s e t  a n d  d i g .  T h e  s i m u l a t e d  m a t c h  

i n c l u d e d  c o n t i n u o u s l y  s p i k e ,  p e r s o n a l  d e f e n d ,  b l o c k i n g  b o t h  

s i d e s  a n d  3  m  c l o s e d  p r o m e n a d e .  F e m a l e  s u b j e c t s  a l s o  

c o m p l e t e d  e a r - h a n d  a n d  e y e - h a n d  r e s p o n s e ,  a n d  b l o c k i n g  

h e i g h t  t e s t s  a f t e r  e a c h  V S T.  T h e  s u b j e c t s  c o n s u m e d  0 . 3  g / k g  

N a H C O 3  ( N a H C O 3  t r i a l ,  B I C )  o r  0 . 2 1  g / k g  N a C l  (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  

C O N )  6 0  m i n u t e s  b e f o r e  t h e  f i r s t  V S T.  Ve n o u s  b l o o d  s a m p l e s  

c o l l e c t e d  b e f o r e  e x e r c i s e  a n d  a f t e r  s i m u l a t e d  m a t c h .  

B i o c h e m i c a l  p a r a m e t e r s  o f  p H ,  b a s e  e x c e s s  o f  b l o o d ,  H C O 3
- ,  

p o t a s s i u m  i o n  a n d  l a c t a t e  w e r e  m e a s u r e d  b y  a u t o a n a l y z e r s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p o s t - m a t c h  p H  w a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l o w e r  t h a n  p r e - m a t c h  i n  b o t h  t r i a l s  i n  m a l e  a n d  f e m a l e  ( m a l e :  

p r e - m a t c h  i n  C O N  7 . 3 9  ±  0 . 0 3 ,  p o s t - m a t c h  7 . 2 1  ±  0 . 0 5  ;  

p r e - m a t c h  i n  B I C  7 . 4 4  ±  0 . 0 2 ,  p o s t - m a t c h  7 . 2 8  ±  0 . 0 3 .  f e m a l e :  

p r e - m a t c h  i n  C O N  7 . 3 4  ±  0 . 0 3 ,  p o s t - m a t c h  7 . 1 6  ±  0 . 0 4  ;  

p r e - m a t c h  i n  B I C  7 . 4 4  ±  0 . 0 8 ,  p o s t - m a t c h  7 . 2 5  ±  0 . 0 8 ) .  T h e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s  o f  b a s e  e x c e s s  o f  b l o o d  ( B E B )  i n  b o t h  

p o s t - m a t c h  w e r e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l o w e r  t h a n  p r e - m a t c h  i n  m a l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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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f e m a l e .  T h e  c h a n g e  i n  B I C  w a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a t  i n  C O N .  T h e  c o n c e n t r a t i o n  o f  H C O 3
-  i n  p o s t - m a t c h  w a s  

a l s o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l o w e r  t h a n  p r e - m a t c h .  T h e  c h a n g e  i n  l a c t a t e  

i n  B I C  w a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a t  i n  C O N  ( m a l e :  

p r e - m a t c h  i n  C O N  3 . 2 5  ±  0 . 7 9  m M ,  p o s t - m a t c h  1 7 . 6 3  ±  3 . 0 7  

m M  ;  p r e - m a t c h  i n  B I C  3 . 6 8  ±  0 . 6 7  m M ,  p o s t - m a t c h  2 0 . 6 0  ±  

2 . 5 1  m M .  f e m a l e :  p r e - m a t c h  i n  C O N  2 . 7 1  ±  1 . 0 8  m M ,  

p o s t - m a t c h  1 4 . 5 5  ±  2 . 4 8  m M  ;  p r e - m a t c h  i n  B I C  3 . 1 7  ±  1 . 4 5  

m M ,  p o s t - m a t c h  1 7 . 4 2  ±  2 . 8 5  m M ) .  T h e  a c c u r a c y  s c o r e  i n  V S T  

w a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h i g h e r  i n  p r e - m a t c h  t h a n  p o s t - m a t c h  i n  

m a l e s  ( p r e - m a t c h  o f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2 1 . 7 3  ±  1 2 . 1 5 % ,  p o s t - m a t c h  

1 7 . 2 1  ±  9 . 0 1 %  ;  p r e - m a t c h  o f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2 2 . 9 3  ±  1 1 . 3 5 % ,  

p o s t - m a t c h  1 8 . 7 5  ±  8 . 4 2 % ) .  T h e  c o n s i s t e n c y  s c o r e s  w e r e  

s i m i l a r  i n  b o t h  t r i a l s  ( p r e - m a t c h  i n  C O N  5 6 . 0 2  ±  1 9 . 7 2 % ,  

p o s t - m a t c h  5 1 . 7 1  ±  1 8 . 8 0 %  ;  p r e - m a t c h  i n  B I C  5 8 . 2 1  ±  2 0 . 8 0 % ,  

p o s t - m a t c h  5 9 . 4 2  ±  1 9 . 2 7 % ) .  T h e  a c c u r a c y  s c o r e s  w e r e  s i m i l a r  

b e t w e e n  t h e  2  t r i a l s  i n  f e m a l e s  ( p r e - m a t c h  i n  B I C  1 8 . 3 3  ±  

9 . 5 3 % ,  p o s t - m a t c h  2 3 . 3 1  ±  1 3 . 3 9 % ) ,  w h i l e  t h e  c o n s i s t e n c y  

s c o r e  w a s  h i g h e r  i n  p r e - m a t c h  t h a n  p o s t - m a t c h  ( p r e - m a t c h  i n  

C O N  4 1 . 9 4  ±  1 4 . 7 4 % ,  p o s t - m a t c h  3 2 . 8 3  ±  7 . 3 2 %  ;  p r e - m a t c h  

i n  B I C  4 1 . 1 4  ±  8 . 9 2 % ,  p o s t - m a t c h  3 4 . 1 2  ±  1 2 . 9 7 % ) .  T h e  

c h a n g e s  i n  t w o  t r i a l s  w e r e  n o t  s i g n i f i c a n t .  T h e  e a r - h a n d  a n d  

e y e - h a n d  r e s p o n s e  t i m e  w a s  s i m i l a r  b e t w e e n  t h e  t w o  t r i a l s .  

T h e  r e s p o n s e  t i m e  i n  4 - q u a d r a n t  e y e - h a n d  t e s t  w a s  

s i g n i f i c a n t l y  l o n g e r  i n  p r e - m a t c h  t h a n  p o s t - m a t c h  i n  B I C .  T h e  

r e s u l t s  s u g g e s t e d  t h a t  s o d i u m  b i c a r b o n a t e  s u p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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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疲 勞 可 定 義 為 無 法 保 持 所 要 求 或 期 待 的 力 量 ， 導 致 執 行

指 定 任 務 時 的 能 力 下 降 。 造 成 疲 勞 過 程 的 因 素 甚 多 ， 高 強 度

運 動 會 造 成 肌 肉 內 乳 酸 濃 度 增 加 而 降 低 p H 值 ， p H 值 降 低 常

被 認 為 是 高 強 度 運 動 後 疲 勞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排 球 是 一 項 耗 費 體 力 的 高 強 度 間 歇 型 運 動 ， 疲 勞 可 能 會

導 致 球 員 的 助 跑 起 跳 、 攻 擊 出 手 時 間 點 的 錯 誤 、 攔 網 高 度 的

降 低 、 或 無 法 到 適 當 的 位 置 接 球 而 形 成 失 誤 ， 影 響 成 績 。  

  過 去 研 究 大 都 探 討 補 充N a H C O 3 對 於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運 動

表 現 的 影 響 ， 而 對 於 長 時 間 間 歇 型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表 現 及 體 能

技 術 方 面 的 影 響 ， 目 前 尚 不 清 楚 。 強 調 性 別 差 異 ， 目 前 大 多

數 補 充 N a H C O 3 相 關 研 究 都 是 針 對 男 性 受 測 者 ， 針 對 女 性 運

動 員 的 研 究 很 少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由 於 缺 乏 排 球 相 關 技 術 測試 之 研 究 ， 因 此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是 發 展 排 球 技 術 測 試 （ Vo l l e y b a l l  s k i l l  t e s t， V S T）， 並 探

討 攝 取 0 . 3  g / k g 的 N a H C O 3 對 於 模 擬 排 球 運 動 比 賽 後 ， 疲 勞

與 技 術 表 現 之 影 響 ， 分 析 模 擬 比 賽 前 及 比 賽 後 乳 酸 、 酸 鹼 值

（ p H）、 血 液 鹼 溢 （ b a s e  e x c e s s  o f  b l o o d， B E B）， 探 討 攝 取

N a H C O 3 影 響 技 術 表 現 與 疲 勞 的 可 能 機 轉 ， 並 分 析 補 充

N a H C O 3 對 技 術 表 現 與 酸 鹼 平 衡 之 性 別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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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1 .  攝 取 N a H C O 3 對 大 學 男 女 排 球 選 手 在 模 擬 比 賽 後 排 球 技 術

表 現 無 顯 著 影 響 。  

2 .  攝 取 N a H C O 3 對 大 學 男 女 排 球 選 手 在 模 擬 比 賽 後 之 專 項 技

術 表 現 無 顯 著 影 響 。  

3 .  攝 取 N a H C O 3 對 於 大 學 男 女 排 球 選 手 在 模 擬 比 賽 後 血 液 中

乳 酸 、 酸 鹼 平 衡 無 顯 著 影 響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和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針 對 特 優 級 男 女 排 球 選 手 攝 取 N a H C O 3 （ 0 . 3  

g / k g） 進 行 專 項 測 試 及 模 擬 比 賽 ， 非 特 優 級 男 女 排 球 選

手 進 行 專 項 測 試 及 模 擬 比 賽 與 特 優 級 選 手 進 行 技 術 部

份 之 對 照 。  

二 、  本 實 驗 無 法 測 得 攻 擊 手 最 快 之 球 速，故 在 攻 擊 測 試 過 程

中，僅 能 以 口 頭 告 知 受 試 者 盡 量 依 照 個 人 最 大 力 量 進 行

扣 球 動 作 ， 不 要 刻 意 為 了 得 分 而 減 緩 力 量 。  

三 、  由 於 施 測 過 程 中，人 為 因 素 影 響 為 不 可 避 免，因 此 盡 力

將 人 為 因 素 降 低 。  

四 、  受 試 者 採 自 由 生 活 作 息 ， 僅 能 提 醒 受 試 者 於 採 血 前 一

天，儘 量 不 熬 夜 及 進 食 宵 夜，以 避 免 影 響 隔 天 早 上 血 液

樣 本 之 分 析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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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補 充 N a H C O 3 對 運 動 表 現 之 影 響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之 運 動 會 快 速 造 成 乳 酸 堆 積 與 氫 離 子 堆

積 而 產 生 疲 勞 ， 由 於 運 動 時 血 液 中 的 氫 離 子 濃 度 上 升 ， 為 避

免 選 手 肌 肉 細 胞 中 p H 值 過 度 下 降 ， 可 補 充 鹼 性 物 質 ， 增 加

細 胞 外 鹼 性 物 質 加 速 肌 肉 細 胞 中 H +離 開 細 胞 ， 減 緩 細 胞 內

p H 值 下 降，而 N a H C O 3 是 其 中 一 種 鹼 性 物 質，可 做 為 提 升 競

技 運 動 表 現 的 增 補 劑 。  

 

一 、 N a H C O 3 劑 量 與 運 動 表 現 之 影 響  

先 前 的 研 究 以 2 4 名 男 性 為 研 究 對 象，分 別 攝 取 N a H C O 3

高 劑 量 組 （ 0 . 5  g / k g）、 N a H C O 3 中 劑 量 組 （ 0 . 3  g / k g） 和 安 慰

劑 組，在 攝 取 5 天 之 後，進 行 3 0 秒 W i n g a t e 無 氧 能 力 測 試 ，

結 果 發 現 0 . 5  g / k g 組 平 均 功 率 之 效 果 高 於 0 . 3  g / k g 組 之 平 均

功 率 ( D o u r o u d o s  e t  a l . ,  2 0 0 6 )。  

  在 探 討 不 同 劑 量 之N a H C O 3 效 果 之 研 究 中 ， 以 9 名 男 性

為 受 試 者，分 別 攝 取 5 種 不 同 劑 量 之 N a H C O 3（ 0 . 1  g / k g、 0 . 2  

g / k g、 0 . 3  g / k g、 0 . 4  g / k g、 0 . 5  g / k g） 和 安 慰 劑 組 （ C a C O 3，

0 . 5  g / k g）， 利 用 1 分 鐘 W i n g a t e 測 試 ， 發 現 0 . 1  g / k g 組 、 0 . 2  

g / k g 組 平 均 功 率 皆 無 顯 著 改 變；0 . 3  g / k g 顯 著 提 升 運 動 表 現；

0 . 4  g / k g 組 和 0 . 5  g / k g 組 則 因 攝 取 劑 量 過 高 ， 會 增 加 胃 腸 道

不 適 應 之 現 象 。 因 此 ， 0 . 3  g / k g 組 為 較 理 想 之 劑 量

( M c N a u g h t o n ,  1 9 9 2 a )。  

    學 者 以 8 名 男 性 為 研 究 對 象 ， 受 試 者 分 別 攝 取 安 慰 劑

（ 0 . 0 4 5  g / k g， 氯 化 鈉 ）、 0 . 1  g / k g、 0 . 2  g / k g、 0 . 3  g / k 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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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H C O 3， 每 2 0 分 鐘 採 集 血 液 一 次 直 到 2 小 時 結 束 結 果 發 現

0 . 2  g / k g 及 0 . 3  g / k g 顯 著 高 於 0 . 1  g / k g，但 0 . 2  g / k g 與 0 . 3  g / k g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另 一 個 實 驗 中 ， 受 試 者 需 在 測 試 前 連

續 3 天 晚 上 2 0： 0 0、在 測 試 前 一 晚 2 0： 0 0、在 測 試 前 上 午 9：

0 0 攝 取 0 . 3  g / k g 的 N a H C O 3，且 均 於 於 1 1： 0 0、 1 3： 0 0、 1 5：

0 0、 1 7： 0 0 採 集 血 液，結 果 發 現 在 測 試 前 上 午 攝 取， [ H C O 3
- ]

顯 著 高 於 測 試 前 一 晚 及 測 試 前 連 續 3 天 晚 上 攝 取 。 0 . 2  g / k g

和 0 . 3  g / k g 的 N a H C O 3 能 增 進 血 液 緩 衝 能 力 ， 0 . 2  g / k g 最 佳

攝 取 時 間 是 在 運 動 前 4 0 - 5 0 分 鐘 ； 0 . 3  g / k g 則 是 運 動 前 6 0 分

鐘  ( S i e g l e r ,  M i d g l e y ,  P o l m a n ,  &  L e v e r ,  2 0 0 9 )。  

    綜 合 上 述 所 提 出 ， 攝 取 0 . 3 g / k g 之 N a H C O 3 對 於 提 升 運

動 表 現 是 較 佳 的 劑 量 ， 過 少 可 能 無 法 使 N a H C O 3 發 揮 最 高 的

效 果 ， 過 高 則 可 能 造 成 身 體 不 適 。  

 

二 、 攝 取 N a H C O 3 與 無 氧 運 動 表 現  

過 去 大 多 數 研 究 探 討 於 運 動 前 單 次 攝 取 N a H C O 3 對 於 單

次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 歸 納 出 在 對 於 持 續 到 7 分 鐘 的 運 動

型 態 ， 可 顯 著 增 加 運 動 表 現 ( A p p l e g a t e ,  1 9 9 9 )， 後 續 研 究 探

討 攝 取 N a H C O 3 對 於 重 覆 性 或 長 時 間 高 強 度 的 運 動 表 現 ， 亦

發 現 具 有 增 能 的 效 果 。  

學 者 將 3 2 名 男 性 受 試 者 分 4 組 （1 0 秒 、 3 0 秒 、 1 2 0 秒

和 2 4 0 秒 ） 進 行 腳 踏 車 測 功 計 測 試 ， 每 組 受 試 者 需 完 成 控 制

組 、 安 慰 劑 組 （ C a C O 3， 0 . 3  g / k g） 和 N a H C O 3 組 （ 0 . 3  g / k g）

3 次 的 實 驗 。 結 果 發 現 1 2 0 秒 和 2 4 0 秒 期 間 ， 運 動 表 現 是 顯

著 優 於 控 制 組 及 安 慰 劑 組 ( M c N a u g h t o n ,  1 9 9 2 b )。  

I n b a r 等 （ 1 9 8 3） 以 1 3 名 體 育 系 男 性 學 生 進 行 3 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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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n g a t e 測 試 ， 結 果 發 現 N a H C O 3 組 平 均 功 率 顯 著 增 加 ， 但

功 率 峰 值 未 達 顯 著 ， 運 動 後 乳 酸 濃 度 顯 著 上 升 。 證 明 鹼 化 有

利 於 酸 鹼 平 衡 之 轉 移 ， W i n g a t e 測 試 時 ， 酸 鹼 平 衡 的 改 變 會

影 響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 但 並 不 影 響 無 氧 運 動 能 力 之 峰 值 。  

先 前 研 究 以 1 0 名 拳 擊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受 試 者 需 完 成 兩

個 完 整 回 合 的 拳 擊 賽，實 驗 分 為 安 慰 劑 組（ N a C l，0 . 0 4 5  g / k g）

和 N a H C O 3 組 （ 0 . 3  g / k g）， 測 試 物 質 皆 與 稀 釋 的 低 熱 量 果 汁

混 合 增 加 口 感 ， 需 於 測 試 前 1 小 時 服 用 。 拳 擊 測 試 是 由 四 次

3 分 鐘 回 合 所 組 成 ， 每 次 間 隔 1 分 鐘 坐 式 休 息 。 結 果 發 現 測

試 前 H C O 3
-濃 度 和 B E B 濃 度 顯 著 高 於 測 試 後；  N a H C O 3 組 的

拳 數 有 顯 著 增 加 ， 而 最 大 心 跳 率 、 平 均 心 跳 率 和 運 動 強 度 自

覺 量 表 則 是 無 顯 著 差 異 ( S i e g l e r  &  H i r s c h e r ,  2 0 1 0 )。  

學 者 利 用 2 3 名 柔 道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其 中 9 名 為 柔 道 專

項 測 試 組 ； 1 4 名 為 手 搖 車 測 試 組 。 專 項 組 進 行 3 回 合 測 試 ，

受 試 者 距 離 兩 端 實 驗 者 3 公 尺 ， 當 訊 號 出 現 後 受 試 者 跑 向 一

端 之 實 驗 者 進 行 摔 擲 。 每 回 合 為 間 歇 型 測 試 為 3 次 ， 第 1 次

為 1 5 秒 、 第 2、 3 回 合 為 3 0 秒 ， 恢 復 期 則 為 1 0 秒 ； 手 搖 車

組 進 行 4 次 測 試 ， 每 次 測 試 持 續 3 0 秒 ， 負 重 為 5 %體 重 ， 每

次 測 試 間 隔 3 分 鐘 的 恢 復 期 。 實 驗 前 2 小 時 實 驗 組 攝 取 0 . 3  

g / k g 的 N a H C O 3； 安 慰 劑 組 攝 取 0 . 3  g / k g 的 C a C O 3。 結 果 顯

示 專 項 組 於 第 二 回 合 、 第 三 回 合 及 總 擲 出 相 較 於 安 慰 劑 組 皆

有 顯 著 的 表 現 ； 手 搖 車 組 平 均 功 率 於 第 三 次 、 第 四 次 表 現 顯

著 優 於 安 慰 劑 組 ； 功 率 峰 值 僅 在 第 四 次 表 現 優 於 安 慰 劑 組

( A r t i o l i  e t  a l . ,  2 0 0 7 )。  

先 前 研 究 利 用 1 0 名 團 體 休 閒 運 動 的 女 性 為 研 究 對 象，進

行 5° 6 秒 重 複 性 的 腳 踏 車 衝 刺 運 動 ， 每 次 間 隔 休 息 2 4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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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分 成 N a H C O 3 組（ 0 . 3 g / k g）和 控 制 組（ N a C l，0 . 2 0 7  g / k g），

結 果 顯 示 N a H C O 3 組 的 總 功 率 和 功 率 輸 出 峰 值 顯 著 高 於 控 制

組 ( B i s h o p ,  E d g e ,  D a v i s ,  &  G o o d m a n ,  2 0 0 4 )。  

以 1 5 名 男 性 和 8 名 女 性 受 試 者 進 行 1 0 次 1 0 秒 鐘 腳 踏 車

衝 刺，每 次 間 隔 休 息 5 0 秒 之 實 驗。每 次 需 完 成 3 次 安 慰 劑 組

（ N a C l， 8 g） 及 3 次 N a H C O 3 組 （ 0 . 3 g / k g） 之 實 驗 ， 測 試 物

質 皆 加 入 4 0 0  m l 稀 釋 的 黑 醋 栗 飲 料 以 增 加 口 感，並 掩 蓋 2 種

物 質 之 不 同 ， 結 果 顯 示 N a H C O 3 組 之 平 均 功 率 輸 出 和 功 率 峰

值 輸 出 顯 著 高 於 安 慰 劑 組 ( L a v e n d e r  &  B i r d ,  1 9 8 9 )。  

以 1 1 名 女 田 徑 運 動 員 及 4 名 有 運 動 習 慣 之 非 運 動 員 為 研

究 的 對 象，實 驗 分 為 N a H C O 3 組（ 0 . 3  g / k g）、檸 檬 酸 鈉 組（ 0 . 3  

g / k g）、 安 慰 劑 組（ 無 糖 k o o l - a i d 飲 料 ）和 控 制 組（ 無 補 充 任

何 增 補 劑 ）， 1 5 名 受 試 者 皆 需 進 行 上 述 四 組 之 6 0 0 公 尺 跑 步

測 試 ， 結 果 顯 示 N a H C O 3 組 、 檸 檬 酸 鈉 組 (s o d i u m  c i t r a t e)、

安 慰 劑 組 在 運 動 表 現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T i r y a k i  &  A t t e r b o m ,  

1 9 9 5 )。  

學 者 以 6 名 男 性 規 律 重 量 訓 練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實 驗 分 為

安 慰 劑 組 與 N a H C O 3 組（ 0 . 3  g / k g），受 試 者 皆 完 成 4 次 1 2 重

複 和 第 5 次 直 到 疲 勞 的 腿 部 壓 力 機 （ l e g  p r e s s） 測 試 ， 阻 力

約 最 大 阻 力 的 7 0 %，每 次 間 隔 坐 著 休 息 9 0 秒，結 果 顯 示 兩 組

間 在 運 動 表 現 上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We b s t e r ,  We b s t e r ,  C r a w f o r d ,  

&  G l a d d e n ,  1 9 9 3 )。  

以 1 5 名 男 性 規 律 重 量 訓 練 者 進 行 5 次 1 2 重 複 的 腿 部 壓

力 機 （ l e g  p r e s s） 測 試 ， 阻 力 約 8 5 %  1  R M， 每 次 間 隔 休 息

9 0 秒 ， 實 驗 分 為 安 慰 組 劑 （ 白 麵 粉 ， 0 . 3  g / k g） 和 N a H C O 3

組 （ 0 . 3  g / k g）， 結 果 發 現 兩 組 間 在 運 動 表 現 上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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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 P o r t i n g t o n  e t  a l . ,  1 9 9 8 )。  

    先 前 研 究 以 6 名 高 強 度 訓 練 之 男 性 游 泳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實 驗 分 為 四 組：N a H C O 3 組（ 0 . 3 g / k g）、咖 啡 因 組（ 6 . 2 ± 0 . 3  

m g / k g）、混 合 組（ N a H C O 3， 0 . 3  g / k g 與 咖 啡 因 6 . 2 ± 0 . 3  m g / k g

混 合 ）、安 慰 劑 組。受 試 者 重 覆 進 行 兩 次 2 0 0 公 尺 捷 泳 測 試 ，

兩 次 測 試 間 隔 3 0 分 鐘 。 在 N a H C O 3 組 t i m e  t r i a l  2 成 績 優 於

t i m e  t r i a l  1； 咖 啡 因 組 、 安 慰 劑 組 則 是 t i m e  t r i a l  1 優 於 t i m e  

t r i a l  2； 混 合 組 為 持 平 。 其 中 N a H C O 3 組 、 咖 啡 因 組 、 混 合

組 相 較 之 下 發 現 ， 咖 啡 因 組 效 果 顯 著 高 於 N a H C O 3 組 及 混 合

組 ， 但 N a H C O 3 組 仍 有 延 緩 疲 勞 之 效 果 ( P r u s c i n o ,  R o s s ,  

G r e g o r y ,  S a v a g e ,  &  F l a n a g a n ,  2 0 0 8 )。  

 

三 、 攝 取 N a H C O 3 與 有 氧 運 動 表 現  

1 0 名 定 期 參 加 國 際 級 中 長 距 離 跑 步 賽 事 之 選 手 為 實 驗

對 象，分 為 N a H C O 3 組（ 0 . 3 g / k g）、安 慰 劑 組（ N a C l， 0 . 1  g / k g

和 C a C O 3， 0 . 2  g / k g）、及 控 制 組（ 無 補 充 任 何 增 補 劑 ）。各 組

受 試 者 皆 完 成 6 場 1 5 0 0 公 尺 比 賽。結 果 顯 示 N a H C O 3 組 表 現

顯 著 優 於 安 慰 劑 組 及 控 制 組 ， 但 安 慰 劑 組 和 控 制 組 之 間 卻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N a H C O 3 可 能 可 以 增 進 1 5 0 0 公 尺 跑 之 表 現

( B i r d ,  W i l e s ,  &  R o b b i n s ,  1 9 9 5 )。  

學 者 以 1 0 名 訓 練 有 素 的 男 性 為 對 象，進 行 1 小 時 高 強 度

的 腳 踏 車 測 試 ， 實 驗 分 為 控 制 組 、 安 慰 劑 組 （ 檸 檬 酸 鈉 ） 和

N a H C O 3 組（ 0 . 3  g / k g）。結 果 發 現 N a H C O 3 組 平 均 功 率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兩 組 ( M c N a u g h t o n ,  D a l t o n ,  &  P a l m e r ,  1 9 9 9 )。  

先 前 研 究 藉 由 6 名 訓 練 有 素 的 中 距 離 跑 步 選 手 進 行 測

試，實 驗 分 成 三 組：（ 1）N a H C O 3 組；（ 2）安 慰 劑 組（ C a C 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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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控 制 組 （ 無 補 充 任 何 增 補 劑 ）， 進 行 8 0 0 公 尺 跑 步 ， 結

果 發 現 ， N a H C O 3 組 測 試 時 間 較 佳 ， 且 後 測 之 血 乳 酸 及 細 胞

外 的 氫 離 子 濃 度 顯 著 高 於 安 慰 劑 組 及 控 制 組 ， 因 此 推 測 攝 取

N a H C O 3 後 ， 細 胞 外 緩 衝 能 力 增 加 ， 促 進 氫 離 子 從 運 動 肌 肉

細 胞 中 流 出 ， 進 而 延 遲 細 胞 內 的 p H 值 的 降 低 ， 延 緩 疲 勞 的

產 生 ( W i l k e s ,  G l e d h i l l ,  &  S m y t h ,  1 9 8 3 )。  

    以 6 名 優 秀 訓 練 的 自 行 車 或 鐵 人 三 項 男 性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實 驗 分 為 控 制 組（ C a C O 3， 0 . 3  g / k g）及 N a H C O 3 組（ 0 . 3  

g / k g）， 進 行 3 0 分 鐘 7 7 % V‧O 2 p e a k 的 腳 踏 車 測 試 ，之 後 盡 快 完

成 4 6 9 K J（ 約 3 0 分 鐘 ， 8 0 %  V‧O 2 p e a k）， 結 果 發 現 N a H C O 3 組

及 控 制 組 之 間 完 成 t i m e  t r i a l 的 時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 S t e p h e n s ,  

M c K e n n a ,  C a n n y ,  S n o w,  &  M c C o n e l l ,  2 0 0 2 )。  

    楊 佳 政 ( 2 0 0 8 )以 9 名 男 性 優 秀 網 球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進 行

網 球 技 術 測 試 ， 實 驗 分 為 對 照 組 （ N a C l， 0 . 2 0 9  g / k g） 及

N a H C O 3 組（ 0 . 3  g / k g），每 次 實 驗 均 進 行 6 0 分 鐘 的 模 擬 比 賽，

模 擬 比 賽 前 後 各 進 行 一 次 網 球 表 現 測 試，並 於 運 動 前 7 0 分 鐘

及 模 擬 比 賽 第 三 局 休 息 時 補 充 實 驗 飲 料 ， 結 果 發 現 N a H C O 3

組 各 血 液 生 化 值 及 網 球 技 術 測 試 的 發 球 總 得 分 、 第 一 發 球 區

與 正 手 拍 底 線 抽 球 皆 顯 著 高 於 對 照 組 。  

    綜 合 以 上 文 獻 ， 大 多 數 研 究 顯 示 攝 取 N a H C O 3 可 能 可 以

提 升 單 次 高 強 度 、 間 歇 型 高 強 度 、 耐 力 運 動 表 現 。  

 

四 、 長 期 攝 取 N a H C O 3 對 運 動 表 現 之 效 應  

    攝 取N a H C O 3 會 因 個 人 體 質 差 異 有 腸 胃 道 不 適 之 現 象 ，

因 此 為 避 免 當 下 攝 取 N a H C O 3 在 運 動 時 會 產 生 腹 瀉 之 情 況 ，

因 此 有 研 究 嘗 試 攝 取 多 天 的 N a H C O 3 以 減 少 運 動 時 所 發 生 的



 

 9

身 體 不 適 現 象 。  

先 前 研 究 以 8 名 男 性 為 研 究 對 象 ， 將 實 驗 分 為 控 制 組 、

短 期 攝 取 N a H C O 3 組（ 0 . 5  g / k g）和 長 期 攝 取 N a H C O 3 組（ 0 . 5  

g / k g），長 期 攝 取 組 服 用 6 天 的 N a H C O 3 後，於 第 7 天 進 行 運

動 表 現 測 試 ； 短 期 攝 取 組 於 運 動 表 現 測 試 當 天 服 用

N a H C O 3，結 果 發 現，兩 組 運 動 表 現 測 試 之 功 率 輸 出 均 顯 著 高

於 控 制 組 ， 而 兩 組 間 運 動 表 現 測 試 之 功 率 輸 出 卻 無 差 異 ( L .  

M c N a u g h t o n  &  T h o m p s o n ,  2 0 0 1 )。  

過 去 的 研 究 探 討 間 歇 訓 練 期 間 經 由 攝 取 N a H C O 3 改 變 氫

離 子 濃 度 對 肌 肉 緩 衝 能 力 ， 新 陳 代 謝 及 短 時 間 耐 力 運 動 表 現

的 影 響。以 1 6 名 女 性 運 動 員 為 研 究 對 象，進 行 訓 練 前 後 攝 氧

峰 值 （ V‧O 2 m a x）、 乳 酸 閾 值 （ L a c t a t e  t h r e s h o l d ,  LT） 及 疲 勞

時 間 測 試 ， 將 研 究 對 象 以 乳 酸 閾 值 進 行 配 對 ， 並 隨 機 分 為 實

驗 組 和 安 慰 劑 組 進 行 為 期 8 週 、 每 週 3 天 ， 在 乳 酸 閾 值

1 4 0 - 1 7 0 %時 進 行 6 - 1 2 次，每 次 間 隔 2 分 鐘 的 腳 踏 車 運 動。在

測 試 前 9 0 分 鐘 和 3 0 分 鐘，實 驗 組 攝 取 0 . 2  g / k g 的 N a H C O 3；

安 慰 劑 組 攝 取 0 . 1  g / k g 的 N a C l。 受 試 者 進 行 兩 項 運 動 測 試 ：

第 一 項 為 一 階 段 4 分 鐘 的 間 歇 型 運 動 測 試 ， 共 有 4 個 階 段 。

每 階 段 間 隔 1 分 鐘 休 息 時 間 。 受 試 者 利 用 腳 踏 車 測 功 計 進 行

實 驗 ， 開 始 時 負 重 5 0  W， 隨 後 每 4 分 鐘 增 加 2 5  W， 直 到 受

試 者 無 法 將 轉 速 維 持 在 6 0  r p m， 則 視 為 衰 竭 。 第 二 項 為 腳 踏

車 疲 勞 時 間 之 測 試 ， 受 試 者 進 行 4 分 鐘 未 負 重 的 踩 踏 後 ， 負

重 與 第 一 階 段 相 同 之 重 量 進 行 腳 踏 車 疲 勞 測 試 ， 轉 速 需 維 持

在 8 0  r p m， 當 轉 速 低 於 6 0  r p m 則 給 予 口 頭 鼓 勵 。 結 果 顯 示

訓 練 後 期 二 組 在 肌 肉 緩 衝 能 力 均 有 顯 著 增 加 ， 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攝 氧 峰 值 、 乳 酸 閾 值 、 疲 勞 時 間 在 訓 練 後 均 顯 著 增 加 ，



 

 10

運 動 前 後 肌 肉 內 肌 酸 磷 酸 （ P h o s p h o c r e a t i n e ） 及 肌 酸

（ C r e a t i n e）， 細 胞 內 乳 酸 濃 度 、 訓 練 後 的 細 胞 內 p H 值 則 無

改 變 ， 顯 示 未 受 過 訓 練 的 受 試 者 所 做 的 8 週 間 歇 訓 練 ， 配 合

長 期 補 充 N a H C O 3， 並 不 影 響 肌 肉 緩 衝 能 力 的 變 化 ， 訓 練 期

間 的 訓 練 強 度 對 肌 肉 緩 衝 能 力 的 改 善 比 較 重 要 ( E d g e ,  B i s h o p ,  

&  G o o d m a n ,  2 0 0 6 )  。  

 

第 二 節   排 球 運 動 能 量 之 來 源  

壹 、 排 球 運 動 能 量 之 構 成  

    排 球 是 藉 由 發 球 、低 手 傳 球 、 高 手 傳 球 、 扣 球 、 攔 網 所

組 合 而 成 的 一 項 競 技 運 動 ， 結 合 了 基 本 運 動 的 跑 、 跳 技 術 ，

是 屬 於 無 氧 類 型 的 運 動 。 人 體 於 運 動 過 程 中 需 要 大 量 的 能 量

供 給 肌 肉 收 縮 使 用 ， 所 需 之 能 量 會 因 運 動 時 間 和 運 動 強 度 而

有 所 不 同 （ M c A r d l e ,  K a t c h  &  K a t c h ,  2 0 0 1）。 人 體 有 三 個 能

量 系 統 供 應 體 內 所 需 之 能 量： AT P - P C 系 統、乳 酸 系 統、有 氧

系 統 。  

 

一 、 AT P - P C 系 統  

    AT P - P C 系 統 是 提 供 短 時 間 高 強 度 運 動 時 所 需 之 能 量。藉

由 肌 肉 中 所 儲 存 的 腺 嘌 呤 核 苷 三 磷 酸 （ A d e n o s i n e  

T r i p h o s p h a t e s， AT P）與 肌 酸 磷 酸（ C r e a t i n e  P h o s p h a t e， C P）

提 供 能 量 。 但 因 儲 存 量 有 限 ， 通 常 於 爆 發 型 運 動 5 秒 左 右 便

耗 盡 ( S m i t h  &  H i l l ,  1 9 9 1 )。  

 

二 、 乳 酸 系 統  

    運 動 初 期 ， 氧 氣 來 不 及 運 送 至 快 速 收 縮 中 的 肌 肉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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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由 無 氧 的 醣 解 作 用（ A n a e r o b i c  G l y c o l y s i s）產 生 AT P 供 給

能 量 並 產 生 乳 酸 堆 積。高 強 度 運 動 為 期 1 0 秒 至 1 8 0 秒 乳 酸 濃

度 會 達 到 最 高 （ M c A r d l e ,  K a t c h  &  K a t c h ,  2 0 0 1）。  

 

三 、 有 氧 系 統  

    運 動 時 間 較 為 長 久 之 時 ， 肌 肉 所 需 的 能 量 主 要 來 源 是 藉

由 有 氧 系 統 提 供 。 由 於 體 內 氧 的 代 謝 已 達 穩 定 狀 態 ， 不 會 造

成 乳 酸 的 堆 積 。 故 一 般 耐 力 型 運 動 員 所 需 之 能 量 系 統 大 部 份

來 自 於 此 系 統 。  

    大 多 數 運 動 皆 有 使用 到 供 應 體 內 肌 肉 收 縮 的 三 個 能 量 系

統 ， 排 球 項 目 的 運 動 型 態 屬 於 無 氧 、 爆 發 力 之 技 能 動 作 ， 故

無 氧 路 徑 是 最 重 要 的 能 量 來 源 部 份 。 當 雙 方 來 回 球 數 增 加

時 ， 肌 耐 力 亦 增 加 負 荷 ， 因 此 ， 乳 酸 系 統 於 排 球 運 動 之 能 量

供 應 也 相 當 重 要 。 然 而 比 賽 時 間 超 過 1 小 時 ， 甚 至 長 達 3 小

時 ， 有 氧 系 統 也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貳 、  排 球 運 動 對 乳 酸 之 影 響  

    1 1 名 健 康 的 男 性 排 球 選 手 進 行 3 次 不 同 實 驗，每 次 實 驗

間 隔 休 息 45 分 鐘 為 恢 復 期。第 一 次 測 試 進 行 一 次 最 大 垂 直 跳

躍 ， 在 恢 復 時 第 1、 3、 5 分 鐘 的 靜 脈 血 乳 酸 顯 著 增 加 （ 運 動

前 約 1 . 3 6  m m o l / L、 1 分 鐘 約 1 . 8 6  m m o l / L、 3 分 鐘 約 2 . 1 0  

m m o l / L、 5 分 鐘 約 1 . 9 5  m m o l / L）； 第 二 次 測 試 進 行 6 次 最 大

垂 直 跳 躍，每 次 跳 躍 間 隔 休 息 2 0 秒，結 果 發 現 乳 酸 是 無 顯 著

改 變 （ 運 動 前 約 1 . 6 9  m m o l / L、 1 分 鐘 約 1 . 6 3  m m o l / L、 3 分

鐘 約 1 . 6 5  m m o l / L、 5 分 鐘 約 1 . 6 5  m m o l / L）；第 三 次 測 試 進 行

6 次 連 續 垂 直 跳 躍，結 果 顯 示 在 第 3、 5 分 鐘 乳 酸 值 是 顯 著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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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的 （ 運 動 前 約 1 . 5 2  m m o l / L、 1 分 鐘 約 1 . 6 8  m m o l / L、 3 分

鐘 約 2 . 1 6  m m o l / L、 5 分 鐘 約 2 . 1 7  m m o l / L），顯 示 在 垂 直 跳 躍

後 靜 脈 血 乳 酸 濃 度 有 顯 著 增 加 ( C h a m a r i  e t  a l . ,  2 0 0 1 )。  

   先 前 研 究 以7 名 區 域 頂 尖 男 性 排 球 選 手 進 行 實 驗，分 為 三

組：（ 1）6 次 間 歇 的 最 大 垂 直 跳 躍（ 每 跳 間 隔 休 息 2 0 秒 ）；（ 2）

6 次 間 歇 助 跑 （ 每 次 間 隔 休 息 2 0 秒 ）；（ 3） 重 複 6 次 的 最 大

助 跑 跳 躍 （ 每 次 間 隔 休 息 2 0 秒 ）， 結 果 發 現 垂 直 跳 躍 高 度 顯

著 高 於 助 跑 跳 躍 高 度 。 在 血 乳 酸 方 面 ， 助 跑 跳 躍 顯 著 高 於 垂

直 跳 躍 和 助 跑 （ 1 . 7 1 ± 0 . 4 8  m m o l / L  v s .  0 . 4 4 ± 0 . 4 2  m m o l / L 和

0 . 9 1 ± 0 . 2  m m o l / L） ( H e r t o g h  e t  a l . ,  2 0 0 5 )。  

    以 9 名 男 性 排 球 選 手 進 行 一 次 負 重 1 0 %、 3 0 %、 8 0 %體 重

的 動 態 膝 伸 展 運 動。相 較 於 b a s e l i n e 的 水 平，負 重 1 0  %尿 中

碳 酸 鹽 及 p H 值 在 運 動 後 2 . 5 小 時 並 無 改 變。當 給 予 3 0 %的 負

重，在 2 . 5 小 時 尿 中 碳 酸 鹽 及 p H 值 相 較 於 b a s e l i n e 的 水 平 會

適 度 增 加 ( 尿 中 碳 酸 鹽 ： 4 . 0  ±  1 . 9  m m o l / L  v s . 2 . 4  ±  0 . 8  

m m o l / L； p H 值 6 . 2 1  ±  0 . 2  v s . 5 . 9 6  ±  0 . 1 2  )； 負 重 8 0 %時 ， 尿

中 碳 酸 鹽 及 p H 值 相 較 於 b a s e l i n e 的 水 平 會 立 即 在 運 動 後 2 . 5

小 時 增 加 ( 尿 中 碳 酸 鹽 ： 3 . 6  ±  2 . 1  m m o l / L  v s . 8 . 8  ±  2 . 8  

m m o l / L； p H 值 5 . 9 8  ±  0 . 2 1  v s . 6 . 7 4  ±  0 . 1 7 ) ( M o r i g u c h i  e t  a l . ,  

2 0 0 2 )。  

    學 者 以 1 0 名 男 性 排 球 選 手 進 行 6 次 跳 躍 測 試 ， 在 第 1、

6 次 進 行 最 大 擺 臂 垂 直 跳 ， 在 第 2 到 第 5 次 測 試 ， 在 不 同 休

息 期 間（ 8、 1 4、 1 7 和 2 0 秒 ）進 行 3 0 次 最 大 排 球 攻 擊 動 作 ，

每 1 次 跳 間 隔 休 息 8 秒 ， 並 在 第 1 5 到 3 0 次 測 量 心 跳 率 及 血

乳 酸 濃 度 。 結 果 發 現 第 1 5 至 3 0 次 的 血 乳 酸 濃 度 有 顯 著 的 增

加 （ 3 . 3 7  ±  0 . 1 7  m m o l / L 到 4 . 9 4  ±  1 . 4 9  m m o l / L）。 因 此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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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球 比 賽 期 間 休 息 間 隔 1 4 到 1 7 秒 ， 對 於 排 球 攻 擊 訓 練 較 能

保 持 選 手 最 大 跳 躍 表 現 的 能 力 ( P e r e i r a  e t  a l . ,  2 0 0 8 )  。  

 

第 三 節   酸 鹼 值 與 乳 酸 代 謝  

一 、 運 動 對 酸 鹼 值 及 乳 酸 代 謝 之 影 響  

人 體 安 靜 時 血 液 酸 鹼 值 約 7 . 4， 肌 肉 則 在 6 . 8 - 7 . 1 之 間 ，

運 動 後 血 液 與 肌 肉 酸 鹼 值 會 因 運 動 型 式 或 運 動 時 間 之 長 短 等

因 素 而 有 所 差 異 。  

學 者 以 7 名 男 性 進 行 單 腳 運 動 測 試 ： 最 大 踢 力 測 試 、 耐

力 測 試 和 最 大 等 長 收 縮 測 試 。 最 大 踢 力 測 試 採 仰 臥 姿 勢 進 行

最 大 運 動 測 試 3 0 秒，並 以 8 0  r p m 及 1 2 0  N 的 阻 力 開 始 測 試；

耐 力 測 試 採 仰 臥 姿 勢 進 行 單 腳 膝 伸 展 運 動 ， 功 率 輸 出 為 7 3 . 5

瓦 進 行 3 分 鐘 直 到 衰 竭 ； 最 大 等 長 收 縮 測 試 採 仰 臥 姿 勢 進 行

單 腳 膝 伸 展 運 動 ， 間 隔 休 息 1 分 鐘 ， 發 現 3 項 測 試 結 果 訓 練

腳 輸 出 功 率 皆 顯 著 高 於 非 訓 練 腳 ； 而 訓 練 腳 乳 酸 值 高 於 非 訓

練 腳 乳 酸 值 （ 2 . 3 3  ±  0 . 0 7  v s . 1 . 9 7  ±  0 . 2 1  m m o l / L）， 但 卻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i l e g a a r d  e t  a l . ,  1 9 9 9 )。  

     

二 、 乳 酸 代 謝 對 酸 鹼 值 之 影 響  

    乳 酸 運 送 可 藉 由 乳酸 根 離 子 和 氫 離 子 共 同 運 輸 ， 或 是 未

解 離 乳 酸 單 獨 運 輸 ， 肌 肉 外 p H 值 上 升 ， 會 增 加 肌 肉 細 胞 內

外 H +濃 度 差，進 而 增 加 肌 肉 內 的 氫 離 子 及 乳 酸 的 排 除，可 能

可 延 遲 細 胞 內 酸 中 毒 發 生 ， 減 緩 肌 肉 收 縮 能 力 消 退 ， 進 而 增

加 運 動 能 力 ( R o t h  &  B r o o k s ,  1 9 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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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酸 鹼 值 與 運 動 代 謝  

    氫 離 子 濃度 增 加 影 響 磷 酸 果 糖 激 酶

（ P h o s p h o f r u c t o k i n a s e， P F K） 之 活 性 ( D o b s o n ,  Ya m a m o t o ,  &  

H o c h a c h k a ,  1 9 8 6 ) ， p H 值 降 低 也 會 磷 酸 化 酶 的 活 化

（ P h o s p h o r y l a s e）， 但 若 p H 值 增 高， 則 會 促 進 此 酵 素 之 活 化

作 用 。 磷 酸 果 糖 激 酶 是 醣 解 作 用 轉 化 成 1， 6 -雙 磷 酸 果 糖

（ F r u c t o s e - 1 , 6 - d i p h o s p h a t e）， 而 磷 酸 化 酶 則 催 化 肝 糖 分 解 ，

主 要 功 能 為 α - 1 ， 4 - 鍵 打 斷 ， 並 釋 出 1 - 磷 酸 葡 萄 糖

（ G l u c o s e - 1 - p h o s p h a t e），當 磷 酸 果 糖 激 酶 及 磷 酸 化 酶 的 活 性

被 抑 制 時 ， 醣 解 作 用 的 速 率 亦 會 被 抑 制 ， 因 此 無 法 產 生 足 夠

的 AT P 做 為 肌 肉 能 量 來 源，推 測 這 可 能 是 造 成 高 強 度 運 動 期

間 疲 勞 原 因 之 一 ( C h a s i o t i s ,  H u l t m a n ,  &  S a h l i n ,  1 9 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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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實驗步驟與研究方法  
 

第 一 節  V S T 信 效 度 試 驗  

    以 1 6 名 男 性 特 優 級 排 球 選 手 ， 1 6 名 男 性 、 1 8 名 女 性 非

特 優 級 排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如 表 3 - 1 - 1。 將 選

手 分 為 攻 擊 手 、 舉 球 員 、 自 由 球 員 三 組 進 行 排 球 技 術 測 試

（ Vo l l e y b a l l  S k i l l  Te s t）。 每 位 選 手 進 行 兩 次 技 術 測 試 ， 探 討

V S T 的 再 現 性 ， 以 及 區 分 各 等 級 選 手 的 能 力 。  

根 據 教 育 部 規 定 ， 大 專 排 球 聯 賽 等 級 分 為 ： 特 優 級 、 挑

戰 A 級、挑 戰 B 級、挑 戰 C 級 與 公 開 級 等 五 組，特 優 級 選 手

曾 參 加 各 大 專 院 校 甄 審 、 甄 試 、 獨 立 招 生 、 轉 學 考 試 等 「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運 動 成 績 優 良 學 生 升 學 輔 導 辦 法 」 之 入 學 方 式 ，

經 過 公 告 正 取 或 遞 補 錄 取 者 ， 且 近 兩 年 球 隊 技 術 水 平 需 維 持

在 高 中 甲 組 之 等 級 的 運 動 員 。  

 

第 二 節  前 導 實 驗  

    此 實 驗 主 要 是 探 討 N a H C O 3 吸 收 的 時 間 ， 以 1 男 3 女 健

康 受 測 者 補 充 0 . 3  g / k g， 濃 度 0 . 1 5  M 的 N a H C O 3， 採 集 0、

3 0、 6 0、 9 0 分 鐘 的 血 液 進 行 分 析 後 開 始 進 行 運 動 測 試 ， 運 動

測 試 為 B r u c e  p r o t o c o l 的 漸 增 型 跑 走 測 試，直 到 受 試 者 衰 竭。

前 導 實 驗 流 程 如 圖 3 -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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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實 驗 設 計  

  以1 7 名 男 性 特 優 級 、 1 0 名 女 性 挑 戰 A 級 排 球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實 驗 採 隨 機 單 盲 交 叉 設 計 ， 受 試 者 接 受 兩 種 不 同 的

飲 料 介 入 ， 分 別 為 ： N a H C O 3（ 0 . 3  g / k g，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及 N a C l（ 0 . 2 1  g / k g，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兩 個 t r i a l 的 鈉 離 子 攝 取

量 相 同 。 在 測 試 前 6 0 分 鐘 攝 取 N a H C O 3 後 ， 開 始 進 行 一 次

V S T 測 試 ， 再 經 過 3 分 鐘 的 休 息 後 ， 進 行 個 人 守 備 、 連 續 攻

擊 、 移 位 攔 網 和 側 併 步 的 模 擬 比 賽 ， 每 個 項 目 需 完 成 2 0 次

後 ， 各 項 目 間 隔 休 息 1 分 鐘 。 模 擬 比 賽 結 束 後 ， 進 行 第 二 次

的 V S T 測 試。兩 次 介 入 至 少 需 間 隔 7 天 以 上，以 完 全 清 除 上

次 實 驗 所 殘 留 之 影 響 且 恢 復 體 能 。 每 次 實 驗 均 由 研 究 人 員 給

予 相 同 之 早 餐 及 中 餐 ， 並 避 免 於 實 驗 前 2 4 小 時 從 事 劇 烈 運

動 。 實 驗 流 程 如 圖 3 - 2 - 2 和 3 - 2 - 3：  

（ 一 ）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以 生 物 電 阻 法 （ I n b o d y  3 . 0  C o m p o s i t i o n  A n a l y z e r ,  

B i o s p a c e ,  S e o u l ,  K o r e a） 在 實 驗 當 天 測 量 受 試 者 之 體 重 與 身

體 組 成 。 男 女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如 表 3 - 2 - 1。  

 

（ 二 ） 血 液 採 集 與 處 理  

利 用 針 筒 經 過 h e p a r i n 沖 洗 管 壁 後 採 集 靜 脈 血 液 1 0  m l，

第 一 次 採 血 點 為 測 試 前 ； 第 二 次 為 模 擬 比 賽 後 。 血 液 樣 本 採

取 後，將 1  m l 裝 入 針 筒 中，進 行 血 液 氣 體 的 分 析。其 餘 裝 入

於 含 有 h e p a r i n 之 真 空 管 中 ， 送 回 實 驗 室 進 行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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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營 養 攝 取  

由 研 究 人 員 提 供 購 買 內 容 相 同 之 食 物 ， 男 性 受 試 者 早 餐

為 吐 司 0 . 5  g / k g、 奶 油 0 . 1  g / k g、 豆 漿 5  m l / k g； 女 性 受 試 者

早 餐 為 吐 司 1  g / k g、 奶 油 0 . 2  g / k g、 豆 漿 5  m l / k g， 中 餐 皆 為

3 菜 1 主 菜 的 便 當 及 6 0 0  m l 的 運 動 飲 料 ， 並 用 相 機 記 錄 第 一

次 所 吃 之 食 物 ， 第 二 次 則 給 予 相 同 份 量 之 食 物 。 實 驗 前 6 0

分 鐘 皆 攝 取 0 . 3  g / k g， 濃 度 為 0 . 1 5  M 的 N a H C O 3 與 水 混 合 服

下。C o n t r o l  t r i a l 則 是 攝 取 氯 化 鈉（ 0 . 2 1  g / k g）等 於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的 等 量 鈉 與 水 混 合 服 下 。 受 試 者 在 實 驗 中 不 限 制 其 飲

水 ， 唯 每 次 飲 水 量 及 時 間 點 需 註 記 ， 第 二 次 實 驗 時 ， 受 試 者

必 須 於 相 同 時 間 點 攝 取 等 量 的 水 。  

 

第 四 節  運 動 檢 測  

  運 動 測 試 包 含 基 本 體 能 檢 測 、 排 球 技 術 測 試 （V S T） 與

排 球 模 擬 比 賽 測 試 。 並 將 選 手 依 其 所 屬 特 性 分 成 攻 擊 手 、 舉

球 員 、 自 由 球 員 三 組 。  

 

一 、 體 能 檢 測  

    於 本 研 究 前 測 實 驗 之 前 進 行 一 次 體 能 檢 測 ， 以 攜 帶 式 體

能 測 試 儀 所 附 之 感 應 墊 與 光 柵 （ N e w t e s t ,  P o w e r t i m e r s  

3 0 0 - s e r i e s ,）測 試 球 員 蹲 踞 跳（ s q u a t  j u m p ,  S J）、 擺 臂 垂 直 跳

（ c o u n t e r  m o v e m e n t  j u m p ,  C M J）之 高 度 及 5 0 5 折 返 跑（ 如 圖

3 - 4 - 1）。 S J 與 C M J 各 測 3 次 ， 5 0 5 折 返 跑 左 右 腳 轉 身 各 測 2

次 ， 並 取 最 大 值 及 平 均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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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反 應 測 試  

以 1 0 名 女 性 受 試 者 為 研 究 對 象，在 攝 取 實 驗 飲 料 前 和 第

二 次 抽 血 後 進 行 聽 力 反 應 及 眼 力 反 應 測 試  

（ 一 ）  聽 力  

聽 力 測 試 為 1 分 鐘 聽 力 反 應，利 用 C AT S Y S  2 0 0 0  S y s t e m  

( S n e k k e r s t e n ,  D e n m a r k )進 行 聽 聲 按 鍵 的 測 試 。 實 驗 器 材 如

圖 3 - 4 - 2。  

（ 二 ）  眼 力  

    眼 力 測 試 分 為 兩 部 份 ， 均 由 本 校 電 算 中 心 協 助 撰 寫 之 電

腦 程 試，於 I B M 相 容 之 筆 記 型 電 腦 執 行：一 為 單 手 眼 力 反 應

測 試 ( v i s u a l  v i g i l a n c e )， 電 腦 上 進 行 測 試 ， 當 螢 幕 上 出 現 白

點 時 ， 需 立 即 按 下 電 腦 空 白 鍵 ， 如 圖 3 - 4 - 3 所 示 ； 一 為 四 象

限 單 手 反 應 測 試 ( 4 - c h o i c e  v i s u a l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該 程 式 將 電

腦 螢 幕 分 為 四 個 象 限 ， 當 螢 幕 上 出 現 白 點 時 ， 則 依 據 象 限 位

置 ， 立 即 分 別 按 下 電 腦 的 Q、 W、 A、 S 四 鍵 ， 如 圖 3 - 4 - 4 所

示 。 兩 種 測 試 皆 需 進 行 5 分 鐘 ， 記 錄 平 均 反 應 時 間 ， 以 及 四

象 限 單 手 反 應 測 試 正 確 率 ， 反 應 測 試 需 在 安 靜 空 間 進 行 ， 以

使 受 試 者 能 專 心 進 行 測 試 。  

 

三 、 排 球 技 術 測 試 Vo l l e y b a l l  S k i l l  Te s t  

  於 模 擬 比 賽 前 後 各 進 行 一次 測 試 ， 依 據 各 選 手 的 分 組 進

行 測 試 。 攻 擊 手 組 之 受 試 者 ， 依 據 實 驗 者 指 示 將 球 打 進 指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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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域 ； 舉 球 員 組 之 受 試 者 ， 依 據 實 驗 者 要 求 依 序 將 球 托 向 目

標 物 ； 自 由 球 員 組 之 受 試 者 ， 依 據 實 驗 者 要 求 依 序 將 球 救 起

至 指 定 高 度 和 範 圍 。 排 球 場 地 與 各 位 置 如 圖 3 - 4 - 5。  

（ 一 ） 攻 擊 手 組  

以 1 0 名 男 性、7 名 女 性 為 研 究 對 象，實 驗 分 為 4 號 位（ 圖

3 - 4 - 6） 與 2 號 位 （ 圖 3 - 4 - 7） 攻 擊 。 攻 擊 手 在 4 號 位 等 待 實

驗 者 在 3 號 位 所 拋 出 的 球 ， 將 球 扣 進 指 定 之 有 效 區 域 ， 則 記

為 準 確 率 ( a c c u r a c y )， 球 落 入 界 內 區 （ 包 含 有 效 區 域 ）， 則 記

為 成 功 率 ( c o n s i s t e n c y )， 界 外 區 則 為 0 分 。 攻 擊 手 退 回 4 號

位 之 後 ， 等 待 1 5 秒 再 進 行 下 一 球 攻 擊 ， 連 續 8 球 後 休 息 1 5

秒。休 息 期 間 換 至 2 號 位 等 待 並 進 行 連 續 8 球 休 息 1 5 秒，再

重 覆 一 次 4 號 與 2 號 位 攻 擊 ， 共 3 2 球 。  

A c c u r a c y  s c o r e  =  ( a c c u r a c y 次 數 ) / 3 2° 1 0 0 %  

C o n s i s t e n c y  s c o r e  =  ( C o n s i s t e n c y 次 數 ) / 3 2° 1 0 0 %  

（ 二 ） 舉 球 員 組  

以 4 名 男 性 、 1 名 女 性 為 研 究 對 象 ， 舉 球 員 於 網 前 等 待

拋 球 者 將 球 往 路 線 1 方 向 拋 球 ， 舉 球 員 移 位 至 球 的 落 點 處 在

球 落 地 前 將 球 舉 向 路 線 3 之 方 向 後 ， 再 回 到 等 待 區 摸 網 。 當

舉 球 員 觸 碰 網 後 ， 拋 球 者 即 可 將 球 往 路 線 2 方 向 拋 ， 舉 球 員

移 位 至 球 的 落 點 處 於 球 落 地 前 將 球 舉 向 路 線 4 之 方 向 再 回 等

待 區 摸 網 。 連 續 舉 1 0 球 交 叉 各 5 球 後 ， 休 息 1 5 秒 ， 舉 球 3

輪 共 3 0 球。當 球 碰 觸 目 標 物 之 球 框 或 進 入 球 框，則 記 為 準 確

率 ( a c c u r a c y )；當 球 碰 觸 球 框 下 方 1 公 尺 球 柱，則 記 為 成 功 率

( c o n s i s t e n c y )； 其 餘 則 為 0 分 。 目 標 物 為 內 徑 4 4 公 分 ， 柱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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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公 尺 的 合 球 球 柱。舉 球 組 場 地 規 劃 如 圖 3 - 4 - 8 所 示。拋 球

者 距 離 底 線 為 1 . 5 公 尺 ， 球 柱 置 於 球 場 端 線 及 中 線 的 夾 角

處 ， 舉 球 位 置 距 離 端 線 2 . 5 公 尺 、 3 公 尺 攻 擊 線 1 公 尺 。  

A c c u r a c y  s c o r e  =  ( a c c u r a c y 次 數 ) / 3 0° 1 0 0 %  

C o n s i s t e n c y  s c o r e  =  ( c o n s i s t e n c y 次 數 ) / 3 0° 1 0 0 %  

（ 三 ） 自 由 球 員 組  

以 2 名 男 生 、 2 名 女 性 為 研 究 對 象 ， 受 試 者 先 於 底 線 等

待 ， 自 由 球 員 朝 路 線 1 方 向 進 行 救 球 ， 當 其 通 過 2 公 尺 處 ，

拋 球 者 將 球 離 手 ， 自 由 球 員 需 將 球 救 起 高 於 網 子 下 端 之 白 帶

且 需 在 紅 色 區 域 內 方 為 有 效 。 將 球 救 起 之 後 再 回 底 線 ， 並 朝

路 線 2 之 方 向 進 行 救 球 ， 相 同 地 通 過 2 公 尺 處 ， 拋 球 者 將 球

離 手，自 由 球 員 則 將 球 救 起。如 此 動 作 連 續 重 覆 6 次 為 一 輪，

進 行 3 輪 共 1 8 球。將 球 救 起 高 於 網 子 下 端 之 白 帶 且 於 紅 色 域

內，則 記 為 準 確 率 ( a c c u r a c y )，救 起 高 度 未 高 於 網 子 亦 或 未 在

紅 色 區 域 內 ， 則 記 為 成 功 率 ( c o n s i s t e n c y )； 其 餘 則 為 0 分 。

自 由 球 員 場 地 規 劃 如 圖 3 - 4 - 9 所 示。拋 球 者 距 離 端 線 2 公 尺，

受 試 者 於 底 線 後 方 等 待 ， 落 球 點 距 離 端 線 1 . 5 公 尺 、 3 公 尺

攻 擊 線 1 公 尺 。  

A c c u r a c y  s c o r e  =  ( a c c u r a c y 次 數 ) / 1 8° 1 0 0 %  

C o n s i s t e n c y  s c o r e  =  ( c o n s i s t e n c y 次 數 ) / 1 8° 1 0 0 %  

 

四 、 攔 網 測 試  

    以 6 名 女 性 為 研 究 對 象，將 N e w t e s t 測 試 儀（ 圖 3 - 4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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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備 妥 善 後 置 於 球 網 前 ， 並 進 行 1 0 次 最 大 攔 網 測 試 ， 利 用

N e w t e s t 測 試 儀 測 量 受 試 者 跳 躍 之 高 度 。  

 

五 、 模 擬 比 賽  

（ 一 ） 個 人 防 守  

 防 守 範 圍 侷 限 於 單 邊 場 內 （ 9 公 尺 °  9 公 尺 ） ， 受 試 者

需 碰 到 拋 球 者 所 打 出 的 球，需 碰 到 2 0 球，每 球 間 不 休 息，如

圖 3 - 4 - 1 1 所 示。拋 球 者 站 在 中 間 網 前 1 公 尺 處，防 守 者 在 中

間 6 公 尺 處 。  

（ 二 ） 連 續 攻 擊  

  由 拋 球 者 拋 4號 位 攻 擊 球 ， 一 人 連 續 攻 擊 2 0顆 ， 若 將 球

擊 到 界 外 區 或 是 未 擊 入 界 內 區 則 為 攻 擊 失 敗 。 攻 擊 失 敗 該 球

則 不 算 ， 如 圖 3 - 4 - 1 2所 示 。  

（ 三 ） 移 位 攔 網  

    於 網 前 進 行 左 右 跨 步 移 位 攔 網 的 動 作 連 續 2 0 次。每 步 距

離 約 為 受 試 者 肩 膀 之 寬 度 ， 如 圖 3 - 4 - 1 3 所 示 。  

（ 四 ） 側 併 步  

在 球 場 中 線 和 3 公 尺 線 （ 前 排 區 域 ） 進 行 左 右 側 併 步 的

動 作 連 續 2 0 次 。 如 圖 3 - 4 - 1 4 所 示 。  

整 個 模 擬 比 賽 過 程 約 1 5 - 2 0 分 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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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實 驗 監 控  

  實 驗 全 程 以 數 位 相 機 （C a n o n  I X U S  8 7 0  I S） 錄 影 拍 攝 ，

協 助 分 析 V S T 之 得 分，以 溫 度 計 和 濕 度 計 記 錄 天 氣 狀 況，並

詢 問 R P E 量 表 。  

 

第 五 節  生 化 分 析  

 

  以 自 動 分 析 儀 分 析 乳 酸（H i t a c h i  7 0 2 0 ,  I b a r a k i ,  J a p a n），

以 血 液 氣 體 分 析 儀 （ O s m e t e c h  O P T I 4 ,  E m e r g o ,  E u r o p e） 分 析

p H 值 、 氧 分 壓 （ p O 2）、 二 氧 化 碳 分 壓 （ p C O 2）、 血 紅 素

（ H e m o g l o b i n）、 血 液 鹼 溢 ( b a s e  e x c e s s  o f  b l o o d， B E B )、 鉀

離 子 （ K + ）、 細 胞 外 液 血 液 鹼 基 值 （ B E e c f ）、 重 碳 酸 根

（ H C O 3
-）。  

  血 液 鹼 溢 是 在 體 溫 為 3 7℃ ， P C O 2 為 4 0  m m H g 時 ， 滴 定

一 公 升 的 血 液，使 其 酸 鹼 值 達 7 . 4 0 所 需 的 強 酸 或 強 鹼 之 毫 莫

耳 數 。 公 式 計 算 如 下 ：  

 

B E B  =  { p H  -  [ 7 . 4 0  -  (  P C O 2  -  4 0 )  ÷  2 0 0 ] }  ° 1 0 0  

 

休 息 時 B E B 正 常 值 為 - 2 . 3  ~  2 . 3  m m o l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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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攝 取N a H C O 3 或 N a C l 後，所 測 得 模 擬 比 賽 前 後，生 化 、

生 理 及 表 現 的 參 數 ， 利 用 重 複 量 數 t w o - w a y  A N O VA 進 行 分

析，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5 . 0 版 分 析， p 值 小 於 0 . 0 5 達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 數 據 皆 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呈 現 。 改 變 百 分 比 （ %  

c h a n g e） 計 算 方 式 如 下 ， 並 利 用 相 依 樣 本 T 檢 定 進 行 分 析 。  

%  c h a n g e =（ 賽 後 -賽 前 ） ° 1 0 0 /賽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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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  

 

第 一 節 V S T 信 效 度 實 驗  

    本 研 究 對 象 包 括 特 優 級 男 子 選 手 共 1 6 名 ， 挑 戰 A 級 男

性 選 手 1 6 名 ， 挑 戰 A 級 女 性 選 手 1 2 名 ， 公 開 級 女 性 選 手 6

名 。 各 級 選 手 V S T 準 確 率 前 後 測 如 圖 4 - 1 - 1。 各 級 V S T 準 確

率 前 後 測 之 比 較 如 表 4 - 1 - 1。 特 優 級 男 子 選 手 第 二 次 測 試 顯

著 高 於 挑 戰 A 級 男 子 選 手 第 二 次 測 試（ p = 0 . 0 4 2），挑 戰 A 級

女 子 選 手 第 一 次 測 試 有 顯 著 高 於 公 開 級 女 子 選 手 第 一 次 測 試

的 趨 勢 （ p = 0 . 0 5 5）。 男 子 選 手 V S T 準 確 性 如 圖 4 - 1 - 2， 女 子

非 特 優 級 選 手 如 圖 4 - 1 - 3， 所 有 受 試 者 第 一 次 V S T 準 確 性 為

0 . 1 4  ±  0 . 0 9， 第 二 次 為 0 . 1 6  ±  0 . 1 0， 相 關 係 數 r = 0 . 6 2（ 如 圖

4 - 1 - 4），皆 達 顯 著 相 關，卻 無 顯 著 差 異。依 級 別 分 類 特 優 級 、

挑 戰 A 級 選 手 V S T 準 確 性 前 後 測 試 皆 無 明 顯 差 異，公 開 級 選

手 V S T 準 確 性 前 後 測 試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2 8）。  

 

第 二 節  前 導 實 驗  

    4 名 受 試 者 平 均 年 齡 2 3 歲，身 高 平 均 1 6 6 . 5 公 分；體 重

平 均 6 4 . 1 公 斤 ； p H 值 如 圖 4 - 2 - 1 所 示 。 B E B 濃 度 如 圖 4 - 2 - 2

所 示 。 H C O 3
-濃 度 如 圖 4 - 2 - 3 所 示 。 由 此 前 導 實 驗 顯 示 ， B E B

濃 度 、 H C O 3
-濃 度 ， 在 攝 取 後 3 0 分 鐘 開 始 上 升 ， 在 6 0 分 鐘

為 最 高 點，持 續 至 9 0 分 鐘，故 N a H C O 3 在 攝 取 3 0 - 6 0 分 鐘 後

可 被 有 效 吸 收 。 因 此 設 定 本 研 究 的 p r o t o c o l 是 在 運 動 前 6 0

分 鐘 開 始 進 行 補 充 N a H C 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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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實 驗 監 控  

    男 性 受 試 者 於 實 驗 中 的 天 氣 溫 度 、 溼 度 如 表 4 - 3 - 1，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氣 溫 最 平 均 為 3 3 . 0  ±  2 . 4℃ （ r a n g e  2 7 - 3 8℃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最 低 2 7℃ ； 最 高 3 8℃ ； 平 均 為 3 3 . 0  ±  2 . 7

℃，兩 組 間 氣 溫 並 無 顯 著 差 異。濕 度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最 低 2 7 %；

最 高 5 5 %； 平 均 為 4 2  ±  9 . 5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最 低 2 7 %；

最 高 6 0 %； 平 均 為 4 3 . 0  ±  1 0 . 3 %， 兩 組 間 濕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如 表 4 - 3 - 2，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前 測 最 低 6；最 高 1 1；

平 均 為 8 . 0  ±  1 . 7，後 測 最 低 1 4；最 高 2 0；平 均 為 1 7 . 0  ±  1 . 5。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測 最 低 6， 最 高 1 1， 平 均 為 8  ±  1 . 8， 後

測 最 低 1 4， 最 高 2 0， 平 均 為 1 7 . 0  ±  1 . 9， 兩 組 間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達 時 間 效 應 （ p < 0 . 0 0 1 ）， 兩 組 P r e - m a t c h 皆 顯 著 低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7 . 8 8  ±  1 . 8 0  v s .  1 7 . 1 2  ±  1 . 5 4；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8 . 4 1  ±  1 . 8 1  v s .  1 6 . 7 7  ±  1 . 9 9）。 女 性 受 試

者 於 實 驗 中 的 天 氣 溫 度 、 溼 度 如 表 4 - 3 - 3，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氣 溫

最 平 均 為 2 5 . 2  ±  2 . 6℃ （ r a n g e  2 2 - 3 0℃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最 低 2 5℃ ； 最 高 3 0℃ ； 平 均 為 2 6 . 7  ±  2 . 0℃ ， 兩 組 間 氣 溫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濕 度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最 低 4 0 %； 最 高 8 3 %； 平 均

為 4 9 . 9  ±  1 2 . 3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最 低 4 1 %； 最 高 8 3 %； 平

均 為 5 3 . 2  ±  1 1 . 4 %， 兩 組 間 濕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如 表 4 - 3 - 4，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前 測 最 低 7； 最 高 1 1； 平 均 為 9 . 3  ±  

1 . 1，後 測 最 低 9；最 高 1 8；平 均 為 1 5 . 1  ±  2 . 6。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測 最 低 6， 最 高 1 1， 平 均 為 9 . 4  ±  1 . 9， 後 測 最 低 1 1， 最 高

1 9， 平 均 為 1 6 . 1  ±  2 . 4， 兩 組 間 運 動 自 覺 量 表 達 時 間 效 應

（ p < 0 . 0 0 1），兩 組 P r e - m a t c h 皆 顯 著 低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9 . 3 0  ±  1 . 1 6  v s .  1 5 . 1 0  ±  2 . 6 4；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9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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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 5  v s .  1 6 . 1 0  ±  2 . 4 2）。  

 

第 四 節  運 動 能 力  

    男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前 後 和 攝 取 N a H C O 3 前 後 時 間

對 於 排 球 表 現 測 試 ， 將 球 扣 入 指 定 區 、 托 向 目 標 區 、 救 起 在

範 圍 內 的 V S T  準 確 率 1 及 V S T  準 確 率 2 的 變 化 如 附 錄 3。

攻 擊 手 將 球 扣 入 界 內 區（ 包 含 指 定 區 ）；舉 球 員 將 球 托 向 目 標

區（ 觸 碰 球 柱 ）；自 由 球 員 將 球 救 起 高 於 網 子 下 緣（ 包 含 未 在

指 定 範 圍 內 及 將 球 救 在 指 定 範 圍 內 ） V S T 成 功 率  1 及 V S T

成 功 率  2 的 變 化 如 附 錄 4。 V S T 準 確 率 p r e - m a t c h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p = 0 . 0 4 8， 如 圖 4 - 4 - 1）， V S T 成 功 率 p r e - m a t c h

與 p o s t - m a t c h 無 顯 著 差 異（ 如 圖 4 - 4 - 2）。女 性 受 試 者 的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前 後 和 攝 取 N a H C O 3 前 後 時 間 對 於 排 球 表 現 測 試 ， 將 球

扣 入 指 定 區 、 托 向 目 標 區 、 救 起 在 範 圍 內 的 V S T  準 確 率 1

及 V S T  準 確 率 2 的 變 化 如 附 錄 5。攻 擊 手 將 球 扣 入 界 內 區（ 包

含 指 定 區 ）； 舉 球 員 將 球 托 向 目 標 區 （ 觸 碰 球 柱 ）； 自 由 球 員

將 球 救 起 高 於 網 子 下 緣 （ 包 含 未 在 指 定 範 圍 內 及 將 球 救 在 指

定 範 圍 內 ）V S T 成 功 率  1 及 V S T 成 功 率  2 的 變 化 如 附 錄 6。

V S T 準 確 率 p r e - m a t c h 與 p o s t - m a t c h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圖

4 - 4 - 3 ）， V S T 成 功 率 p r e - m a t c h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p = 0 . 0 0 3， 如 圖 4 - 4 - 4）。  

 

第 五 節  反 應 測 試  

（ 一 ） 聽 力 反 應  

    女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聽 力 反 應 測 試 如 圖 4 - 5 - 1，組 別 與 時 間 及 組 別 °時 間 交 互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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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兩 組

p r e - m a t c h 及 p o s t - m a t c h 之 間 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 二 ） 眼 力 反 應  

    女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單 手 眼 力 反 應 測 試 如 圖 4 - 5 - 2，組 別 與 時 間 及 組 別 °時 間 交

互 作 用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兩 組

p r e - m a t c h 及 p o s t - m a t c h 之 間 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四 象 限 眼 力 反 應 測 試 如 圖

4 - 5 - 3 ， 組 別 與 時 間 及 組 別 ° 時 間 交 互 作 用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5 2）。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的 p r e - m a t c h 及 p o s t - m a t c h 之 間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而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的 p r e - m a t c h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p = 0 . 0 0 7）。   

 

第 六 節  攔 網 測 試  

    女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攔 網 高 度 如 表 4 - 6 - 1 及 圖 4 - 6 - 1，組 別 與 時 間 無 顯 著 差 異 ，

組 別 °時 間 交 互 作 用 呈 顯 著 效 應（ p = 0 . 7 1 3）。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兩 組 p r e - m a t c h 及 p o s t - m a t c h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的 差 異 。  

 

第 七 節  生 化 分 析  

（ 一 ） p H 值 變 化  

    男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p H 值 變 化 如 圖 4 - 7 - 1 ， 組 別 、 時 間 皆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的 p H 值 P r e - m a t c h  ( 7 . 3 9  ±  0 . 0 3 )



 

 28

與 P o s t - m a t c h  ( 7 . 2 1  ±  0 . 0 5 )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P r e - m a t c h  ( 7 . 4 4  

±  0 . 0 2 )亦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7 . 2 8  ±  0 . 0 3 )。 女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p H 值 變 化 如

圖 4 - 7 - 2，組 別、時 間 皆 呈 現 顯 著 差 異（ p < 0 . 0 0 1）。C o n t r o l  t r i a l

的 p H 值 P r e - m a t c h  ( 7 . 3 4  ±  0 . 0 3 )與 P o s t - m a t c h  ( 7 . 1 6  ±  0 . 0 4 )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P r e - m a t c h  ( 7 . 4 4  ±  0 . 0 8 )亦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7 . 2 5  ±  0 . 0 8 )  

 

（ 二 ） B E B 濃 度 變 化  

    男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B E B 濃 度 變 化 如 圖 4 - 7 - 3， 組 別 、 時 間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C o n t r o l  t r i a l 的 B E B 濃 度 P r e - m a t c h  ( 4 . 0 1  ±  1 . 2 9  

m M ) 與 P o s t - m a t c h  ( - 1 1 . 3 1  ±  2 . 7 4  m M )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P r e - m a t c h  ( 8 . 4 8  ±  2 . 4 1  m M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 7 . 7 7  ±  

3 . 1 3  m M )。女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B E B 濃 度 變 化 如 圖 4 - 7 - 4， 組 別 、 時 間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p < 0 . 0 0 1）。C o n t r o l  t r i a l 的 B E B 濃 度 P r e - m a t c h  ( 2 . 8 5  ±  0 . 8 1  

m M ) 與 P o s t - m a t c h  ( - 1 1 . 6 5  ±  2 . 3 7  m M )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P r e - m a t c h  ( 9 . 4 7  ±  3 . 7 1  m M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 6 . 7 9  ±  

2 . 8 9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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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H C O 3
-濃 度 變 化  

    男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H C O 3
- 濃 度 變 化 如 圖 4 - 7 - 5 ， 組 別 、 時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的 H C O 3
-濃 度 P r e - m a t c h  ( 3 0 . 6 4  ±  

2 . 5 5  m M ) 與 P o s t - m a t c h  ( 1 5 . 8 6  ±  2 . 6 6  m M )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P r e - m a t c h  ( 3 3 . 9 2  ±  2 . 6 0  m M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1 8 . 4 4  ±  

3 . 4 8  m M )。女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H C O 3
-濃 度 變 化 如 圖 4 - 7 - 6，組 別、時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的 H C O 3
-濃 度 P r e - m a t c h  ( 2 9 . 5 6 ±  

1 . 7 0  m M ) 與 P o s t - m a t c h  ( 1 6 . 7 2  ±  2 . 2 5  m M )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P r e - m a t c h  ( 3 5 . 5 5  ±  3 . 6 8  m M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2 0 . 3 3  ±  

2 . 5 1  m M )。  

 

（ 四 ） K +值 變 化  

    男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K +值 變 化 如 圖 4 - 7 - 7， 組 別 未 達 顯 著 效 應 ， 時 間 則 呈 現 顯

著 效 應（ p = 0 . 0 1 1）。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的 K +濃 度 P r e - m a t c h  ( 3 . 8 2  ±  

0 . 2 6  m M )與 P o s t - m a t c h  ( 3 . 6 6  ±  0 . 3 6  m M )未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3 1 )， P r e - m a t c h  ( 3 . 7 0  

±  0 . 2 0  m M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3 . 5 1  ±  0 . 3 4  m M )。 女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K +值 變 化

如 圖 4 - 7 - 8 ， 組 別 未 達 顯 著 效 應 ， 時 間 則 呈 現 顯 著 效 應

（ p < 0 . 0 0 1 ）。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之 間 K + 濃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1 1 )， P r e - m a t c h  ( 3 . 9 6  ±  0 . 4 2  m M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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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4 6  ±  0 . 3 6  m M )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p = 0 . 0 0 1 ) ， P r e - m a t c h  ( 3 . 7 9  ±  0 . 3 2  m M ) 亦 顯 著 高 於

P o s t - m a t c h  ( 3 . 2 7  ±  0 . 2 3  m M )。  

 

（ 五 ） L a c t a t e 值 變 化  

    男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l a c t a t e 值 變 化 如 圖 4 - 7 - 9， 組 別 與 時 間 及 組 別 °時 間 交 互

作 用 並 達 顯 著 效 應（ p = 0 . 0 0 5，p < 0 . 0 0 1，p = 0 . 0 0 7）。C o n t r o l  t r i a l

的 l a c t a t e 濃 度 P o s t - m a t c h  ( 1 7 . 6 3  ±  3 . 0 7  m M )  顯 著 高 於

P r e - m a t c h  ( 3 . 2 5  ±  0 . 7 9  m M )， 兩 者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p < 0 . 0 0 1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之 間 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p < 0 . 0 0 1 ) ，

P o s t - m a t c h ( 2 0 . 6 0  ±  2 . 5 1  m M )顯 著 高 於 P r e - m a t c h  ( 3 . 6 8  ±  0 . 6 7  

m M )。女 性 受 試 者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前 後 測 時

間 的 l a c t a t e 值 變 化 如 圖 4 - 7 - 1 0，組 別 與 時 間 及 組 別 °時 間 交

互 作 用 並 達 顯 著 效 應（ p = 0 . 0 0 8， p < 0 . 0 0 1， p = 0 . 0 0 2）。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的 l a c t a t e 濃 度 P o s t - m a t c h  ( 1 4 . 5 5  ±  2 . 4 8  m M )  顯 著 高 於

P r e - m a t c h  ( 2 . 7 1  ±  1 . 0 8  m M )， 兩 者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p < 0 . 0 0 1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之 間 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p < 0 . 0 0 1 ) ，

P o s t - m a t c h ( 1 7 . 4 2  ±  2 . 8 5  m M )顯 著 高 於 P r e - m a t c h  ( 3 . 1 7  ±  1 . 4 5  

m M )。  

     

（ 六 ） 改 變 百 分 比 變 化  

    將 所 有 生 化 分 析 項 目 的 c o n t r o l  t r a i l 與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進 行 改 變 百 分 比 之 計 算 和 統 計 分 析 後 ， 男 性 受 試 者 p H 濃 度

改 變 百 分 比 變 化 如 圖 4 - 7 - 1 1； B E B 濃 度 改 變 百 分 比 變 化 如 圖

4 - 7 - 1 2；H C O 3
-濃 度 改 變 百 分 比 如 圖 4 - 7 - 1 3；K +濃 度 改 變 百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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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如 圖 4 - 7 - 1 4； L a c t a t e 濃 度 改 變 百 分 比 如 圖 4 - 7 - 1 5； V S T 準

確 率 改 變 百 分 比 如 圖 4 - 7 - 1 6； V S T 成 功 率 改 變 百 分 比 如 圖

4 - 7 - 1 7。 B E B 濃 度 兩 次 t r i a l 間 的 改 變 百 分 比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顯

著 低 於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 1 3 9 . 7 8  ±  2 3 . 4 7 %  v s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 2 6 3 . 6 1  ±  1 8 4 . 6 6 %， p = 0 . 0 0 9 )。 其 餘 數 濃

度 兩 組 間 的 改 變 百 分 比 並 無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女 性 受 試 者 p H

濃 度 改 變 百 分 比 變 化 如 圖 4 - 7 - 1 8； B E B 濃 度 改 變 百 分 比 變 化

如 圖 4 - 7 - 1 9； H C O 3
-濃 度 改 變 百 分 比 如 圖 4 - 7 - 2 0； K +濃 度 改

變 百 分 比 如 圖 4 - 7 - 2 1； L a c t a t e 濃 度 改 變 百 分 比 如 圖 4 - 7 - 2 2；

V S T 準 確 率 改 變 百 分 比 如 圖 4 - 7 - 2 3； V S T 成 功 率 改 變 百 分 比

如 圖 4 - 7 - 2 4。B E B 濃 度 兩 次 t r i a l 間 的 改 變 百 分 比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顯 著 低 於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 c o n t r o l  t r i a l： - 5 8 0 . 3 2  ±  3 1 6 . 8 3 %  

v s .  b i c a r b o n a t e  t r i a l： - 2 2 4 . 3 1 ±  7 5 . 6 9 %， p = 0 . 0 0 8 )。其 餘 數 濃

度 兩 組 間 的 改 變 百 分 比 並 無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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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  
 

    由 於 排 球 技 術 相 關 測 試 並 不 多，本 研 究 設 計 的 Vo l l e y b a l l  

S k i l l  Te s t 能 有 效 鑑 別 出 兩 次 測 試 間 的 相 關 性，及 各 等 級 之 間

技 術 高 低 的 差 異 。 運 動 前 6 0 分 鐘 補 充 N a H C O 3 可 增 加 血 液

緩 衝 能 力 ， 但 對 模 擬 比 賽 後 V S T 無 顯 著 影 響 。  

目 前 有 關 N a H C O 3 之 補 充 的 研 究 ， 大 多 強 調 體 能 方 面 的

能 力 ， 並 非 技 術 性 的 表 現 。 然 而 ， 技 術 性 的 表 現 對 於 球 類 運

動 的 成 功 率 而 言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本 研 究 旨 在 研 究 補 充

N a H C O 3 於 模 擬 比 賽 後 ， 對 於 排 球 技 術 能 力 的 影 響 。  

    研 究 顯 示 攝 取N a H C O 3 在 各 種 不 同 運 動 種 類 的 結 果 大 都

有 效， A r t i o l i 等（ 2 0 0 7）分 別 以 9 名 和 1 4 名 柔 道 選 手 進 行 3

回 合 的 柔 道 專 項 測 試 及 4 回 合 的 手 搖 車 測 試 ， N a H C O 3 組 攝

取 後 ， 專 項 測 試 的 第 二 、 三 回 合 及 總 摔 擲 數 與 手 搖 車 測 試 的

第 三 、 四 回 合 的 平 均 功 率 皆 明 顯 高 於 控 制 組 。 而 B i r d 等

（ 1 9 9 5）以 1 0 名 男 性 中 長 距 離 選 手 進 行 6 次 1 5 0 0 公 尺 跑 步，

發 現 N a H C O 3 組 的 時 間 皆 顯 著 比 控 制 組 及 安 慰 劑 組 快 。  

    但 也 有 研 究 顯 示 ，雖 然 可 以 增 加 血 液 緩 衝 能 力 ， 但 對 運

動 表 現 並 無 顯 著 影 響 。 We b s t e r 等 （ 1 9 9 3） 探 討 6 名 男 性 進

行 4 次 1 2 重 複 的 l e g  p r e s s 測 試 ， 發 現 雖 然 兩 組 間 的 平 均 值

是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N a H C O 3 組 有 4 位 在 第 5 次 運 動 表 現 中 成

績 是 優 於 控 制 組。而 P o r t i n g t o n 等（ 1 9 9 8）也 以 1 5 名 男 性 同

樣 進 行 5 次 1 2 重 複 的 l e g  p r e s s 測 試 ， 發 現 N a H C O 3 組 的 p H

值、 H C O 3
-濃 度、 B E B 濃 度、乳 酸 濃 度 皆 顯 著 高 於 安 慰 劑 組 ，

但 運 動 表 現 卻 無 顯 著 差 異 。 S t e p h e n s 等 （ 2 0 0 2） 利 用 6 名 男

性 運 動 員 進 行 腳 踏 車 運 動 測 試 ， 雖 然 兩 組 血 液 生 化 值 呈 現 顯



 

 33

著 差 異 ， 但 是 運 動 表 現 方 面 的 平 均 輸 出 功 率 卻 沒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N a H C O 3 組 ： 2 7 4  ±  1 3  W； 控 制 組 ： 2 7 4  ±  1 6 W）。 此 外 ，

B i s h o p 等 （ 2 0 0 4） 探 討 6 名 女 性 運 動 員 進 行 5  °  6 秒 的 腳 踏

車 測 試 ， N a H C O 3 組 的 p H 值 、 H C O 3 濃 度 、 乳 酸 濃 度 皆 與 控

制 組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N a H C O 3 組 的 總 作 功 顯 著 高 於 控 制 組

（ 1 6 . 5  ±  3 . 1  v s .  1 5 . 7  ±  3 . 0  K J）、 N a H C O 3 組 第 三 、 四 、 五 次

衝 刺 的 作 功 和 功 率 輸 出 也 是 顯 著 高 於 控 制 組。學 者 以 1 6 名 女

性 運 動 員 分 別 進 行 間 歇 型 運 動 及 腳 踏 車 疲 勞 時 間 測 試 ， 結 果

發 現 肌 肉 緩 衝 能 力 和 攝 氧 量 峰 值 在 訓 練 期 之 後 是 有 改 善 ， 但

兩 組 之 間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而 乳 酸 閾 值 及 疲 勞 時 間 N a H C O 3 組

較 控 制 組 有 較 佳 的 改 善 ( B i s h o p  e t  a l . ,  2 0 0 4 ) 。  

    本 研 究 顯 示 攝 取 N a H C O 3 會 改 變 運 動 後 血 液 中 p H 值 、

H C O 3 濃 度 、 B E B 濃 度 與 乳 酸 皆 有 顯 著 高 於 控 制 組 的 趨 勢 。

兩 組 在 運 動 後 血 液 中 p H 值、 H C O 3 濃 度、 B E B 濃 度 皆 顯 著 低

於 運 動 之 前 ， 而 乳 酸 則 是 顯 著 高 於 運 動 之 前 。 因 此 推 測 在 運

動 前 攝 取 N a H C O 3， 能 夠 增 加 肌 肉 的 緩 衝 能 力 。  

    學 者 以 1 0 名 健 康 受 試 者 （ 7 名 男 性 、 3 名 女 性 ） 為 研 究

對 象 ， 攝 取 0 . 3  g / k g 的 N a H C O 3 或 C a C O 3 溶 於 4 0 0  m L 的 純

水 中 之 後，在 1 8 0 分 鐘 內，每 隔 3 0 分 鐘 採 血 進 行 分 析。結 果

顯 示 在 第 3 0、 6 0、 9 0、 1 2 0 分 鐘 N a H C O 3 組 氫 離 子 濃 度 顯 著

低 於 C a C O 3 組 ， 代 表 運 動 前 3 0 分 鐘 攝 取 N a H C O 3 能 有 效 增

加 肌 肉 的 緩 衝 能 力 ( R e n f r e e ,  2 0 0 7 )。 而 S i e g l e r 等 （ 2 0 0 9） 更

明 確 指 出 在 運 動 前 6 0 分 鐘 攝 取 0 . 3  g / k g 的 N a H C O 3 是 最 佳 的

時 間 。  

    由 於 N a H C O 3 口 感 不 佳 ， 在 前 導 實 驗 測 試 前 ， 嘗 試 將

N a H C O 3 與 不 同 口 味 的 果 凍 粉 結 合 製 成 凝 膠 狀，並 進 行 B r u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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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o t o c o l 的 運 動 測 試 直 到 衰 竭 。 雖 然 將 果 凍 粉 與 N a H C O 3 結

合 能 使 受 試 者 有 較 佳 的 口 感 ， 但 或 許 是 因 為 N a H C O 3 溶 於 水

與 果 凍 粉 產 生 細 微 的 反 應 或 於 凝 結 過 程 中，H C O 3
-分 解 成 C O 2  

+  H 2 O 而 喪 失 作 用 ， 使 運 動 前 後 血 液 中 p H 值 、 H C O 3
-濃 度 、

B E B 濃 度 並 沒 有 顯 著 的 差 異。因 此 本 研 究 N a H C O 3 溶 液 是 0 . 3  

g / k g 的 N a H C O 3 粉 末 溶 於 水 中 ， 並 維 持 0 . 1 5  M 的 濃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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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本 研 究 以 特 優 級 男 女 性 排 球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 於 測 試 前

攝 取 0 . 3  g / k g  的 N a H C O 3，經 過 V S T 專 項 技 術 測 試、模 擬 比

賽 ， 結 果 發 現 ：  

 

一 、 補 充 N a H C O 3 可 增 加 血 液 緩 衝 能 力 。  

二 、 賽 前 6 0 分 鐘 補 充 N a H C O 3， 於 排 球 模 擬 比 賽 後 並 無

法 維 持 排 球 技 術 之 能 力 。  

三 、 賽 前 6 0 分 鐘 補 充 N a H C O 3， 於 排 球 模 擬 比 賽 後 並 不

能 維 持 攔 網 之 高 度 。  

四 、 賽 前 6 0 分 鐘 補 充 N a H C O 3， 在 排 球 模 擬 比 賽 後 無 法

增 進 聽 力 反 應 及 單 手 眼 力 反 應 之 測 試 ， 但 卻 能 增 進 單 手

四 象 限 眼 力 反 應 之 測 試 。  

 

第 二 節  建 議  

一 、  由 於 施 測 地 點 於 室 外 排 球 場 進 行 ， 天 候 、 視 線 等 環

境 因 素 影 響 甚 大 ， 可 能 是 導 致 結 果 不 如 預 期 之 因 。  

二 、  雖 然 V S T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拋 球 者，固 定 由 1 位 拋 球 者

進 行 拋 擲 ， 但 人 為 影 響 受 試 者 測 試 因 素 較 大 ， 也 可

能 導 致 結 果 不 如 預 期 ， 未 來 可 以 嘗 試 設 計 使 用 拋 球

機 或 其 他 方 式 以 減 少 人 為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三 、  排 球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相 關 文 獻 較 少，本 研 究 V S T 專 項

技 術 測 試 在 舉 球 員 測 試 部 份 ， 可 以 將 目 標 區 範 圍 再

增 大 ， 以 提 高 受 試 者 的 準 確 率 。 實 驗 中 所 測 試 失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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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球 ， 在 排 球 比 賽 中 多 數 仍 為 好 球 ， 可 以 讓 攻 擊 手

進 行 攻 擊 ， 因 此 在 未 來 可 嘗 試 設 計 較 大 範 圍 的 目 標

物 。 在 自 由 球 員 方 面 ， 可 以 嘗 試 使 用 拋 球 機 ， 或 將

球 置 於 固 定 高 度 ， 當 受 試 者 通 過 2 公 尺 線 處 ， 再 放

球 以 減 少 更 多 的 人 為 因 素 。  

四 、  在 攝 取 N a H C O 3 部 份 ， 可 以 嘗 試 使 用 膠 囊 之 方 式 ，

以 減 少 受 試 者 容 易 分 辨 出 當 次 t r i a l 所 攝 取 的 是 安 慰

劑 或 是 N a H C O 3， 更 能 減 少 受 試 者 因 口 感 不 佳 而 無

法 在 限 定 時 間 內 將 實 驗 飲 料 補 充 完 畢 。  

五 、  眼 力 反 應 測 試 部 份 ， 測 試 時 間 稍 嫌 過 長 ， 容 易 使 受

試 者 專 注 力 下 降 ， 為 使 數 據 更 加 準 確 ， 建 議 可 以 減

短 眼 力 反 應 測 試 之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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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u f f e r i n g  P r o f i l e .  J o u r n a l  o f  S t r e n g t h  a n d  C o n d i t i o n i n g  

R e s e a r c h .  

S m i t h ,  J .  C . ,  &  H i l l ,  D .  W.  ( 1 9 9 1 ) .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o f  e n e r g y  

s y s t e m s  d u r i n g  a  W i n g a t e  p o w e r  t e s t .  B r i t i s h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2 5 ( 4 ) ,  1 9 6 - 1 9 9 .  

S t e p h e n s ,  T .  J . ,  M c K e n n a ,  M .  J . ,  C a n n y ,  B .  J . ,  S n o w,  R .  J . ,  &  

M c C o n e l l ,  G.  K .  ( 2 0 0 2 ) .  E f f e c t  o f  s o d i u m  b i c a r b o n a t e  

o n  m u s c l e  m e t a b o l i s m  d u r i n g  i n t e n s e  e n d u r a n c e  c y c l i n g .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3 4 ( 4 ) ,  

6 1 4 - 6 2 1 .  

T i r y a k i ,  G.  R . ,  &  A t t e r b o m ,  H .  A .  ( 1 9 9 5 ) .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s o d i u m  b i c a r b o n a t e  a n d  s o d i u m  c i t r a t e  o n  6 0 0  m  r u n n i n g  

t i m e  o f  t r a i n e d  f e m a l e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a n d  

P h y s i c a l  F i t n e s s ,  3 5 ( 3 ) ,  1 9 4 - 1 9 8 .  

We b s t e r ,  M .  J . ,  We b s t e r ,  M .  N . ,  C r a w f o r d ,  R .  E . ,  &  G l a d d e n ,  L .  

B .  ( 1 9 9 3 ) .  E f f e c t  o f  s o d i u m  b i c a r b o n a t e  i n g e s t i o n  o n  

e x h a u s t i v e  r e s i s t a n c e  e x e r c i s e  p e r f o r m a n c e .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2 5 ( 8 ) ,  9 6 0 - 9 6 5 .  

W i l k e s ,  D . ,  G l e d h i l l ,  N . ,  &  S m y t h ,  R .  ( 1 9 8 3 ) .  E f f e c t  o f  a c u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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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d u c e d  m e t a b o l i c  a l k a l o s i s  o n  8 0 0 - m  r a c i n g  t i m e .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s  a n d  E x e r c i s e ,  1 5 ( 4 ) ,  

2 7 7 - 2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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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男性受試者同意書 

受試者須知及同意書 
研究名

稱 
排球比賽前攝取不同飲料後對技術表現之影響 

指導教

授 
張振崗 

單位/ 

電話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中心 

04-22213108#2211 
研究生 盧冠邑 手機 0919-847787 
研究目

的 

本研究目的是在於探討 NaHCO3對排球技術表現的影響，對於提升排球運
動表現非常重要 

實驗流

程 

共進行 2次檢測。每次檢測實驗前一天晚上 10點過後禁食，在測試當天需空腹到
達實驗室。早餐及中餐由本實驗室提供，早餐為土司每公斤體重 0.5克；果醬每
公斤體重 0.1克；豆漿每公斤體重 5毫升。中餐為 3菜 1主菜之自助餐便當並飲
用 600毫升之運動飲料。實驗測試前 1小時服用本實驗室所提供之飲料。服用完
後休息 60分鐘並採集血液後，進行第一次技術測試，結束後休息 3分鐘則開始進
行模擬比賽。模擬比賽結束後採集血液並休息 3分鐘後，進行第二次技術測試。

實驗限

制 

在參與本研究期間，不可抽菸、喝酒及含碳酸之氣泡飲料（如可樂、汽水等），並

盡量維持固定的生活作息、飲食、與運動訓練。並接受 2次檢測，每次檢測包括
抽血與運動測試。 

實驗需

知 

在測試開始前，由合格醫護人員自手肘靜脈處採集血液。每次測試會採集 2次血
液，2次檢測共 4次。每次約採集 10毫升血液進行分析。針頭插入時可能會感覺
稍微的疼痛，可能會感覺稍微不舒服。2次檢測所服用之飲料分別含有每公斤體
重 0.3公克的 NaHCO3，或每公斤體重 0.21公克的食鹽，會有鹹味，且可能會造
成腸胃不適或腹瀉的情況。運動測試將會讓我感覺疲勞。 

體能測

試 

本實驗體能測試部份包含靜態垂直跳、擺臂垂直跳及折返跑 3部份。靜態垂直跳
和擺臂垂直跳分別進行 3次測試，折返跑則進行 4次測試。這部份的測試將使我
感覺疲勞。 

技術測

試 

技術測試共含 3部份。攻擊手包含主攻手與快攻手兩種職司，2人為一組，由實
驗者拋球給受試者進行定點扣球，每球間隔休息 15秒，1人共扣 32球。實驗者
拋出的球，受試者覺得不滿意，請務必不要進行攻擊動作，以減少實驗所產生之

人為因素。舉球員於等待區等待實驗者將球拋出後，利用托球動作將球托向指定

之目標區，每球間隔休息 10秒，1人共 30球。自由球員於底線分別向兩邊前區
衝刺，當受試者通過 2公尺處，實驗者將球拋出讓受試者進行救球動作。每球間
隔休息 15秒，1人共 18球。這部份的測試將使我感覺疲勞。 

模擬比

賽 

模擬比賽分為 4部份。2人一組分別進行個人防守、連續攻擊、移位攔網和側併
步。個人防守1人守備20球；1人連續攻擊20球；移位攔網 1人 20次；側併步
1人 20次。每部份結束後休息 60秒則進行下一階段。這部份的測試將使我感覺
非常疲勞。 

研究人員已經向我充分說明，我暸解研究執行機構將維護受試者在試驗過程中應得之權益，

在試驗過程中無須提出任何理由可隨時撤回同意，退出試驗，且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不會

遭受處罰或損失應得之利益，或影響在本校的任何成績與權益，而且檢查結果將絕對保密。

一個研究的號碼會取代姓名，試驗所得資料可能發表於學術性雜誌，但姓名不會公佈，隱私

絕對保密，血液檢體也絕對不外流，除了有關機構依法調查外，研究人員將會盡力維護隱私

且參加本試驗皆不須繳交任何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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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已經詳細閱讀以上資料，研究人員已經對我詳細解釋內容，相關研究人員也已經回答

我所有的疑問，我已了解且同意參與此項研究計畫，自願擔任受試者，並同意本計畫研究

人員使用我的血液檢體進行分析。如果我以後有問題，我可與計畫主持人聯絡，日後如果

受試者同意書內容有任何更新，或有新資訊可能影響受試者繼續參與試驗之意願，我將隨

時收到更新後的內容。 

受試者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性

別 
 

手機  
通訊 

地址 
 

身高  球齡  職司  

email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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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女性受試者同意書 

受試者須知及同意書 
研究名

稱 
排球比賽前攝取不同飲料後對技術表現之影響 

指導教

授 
張振崗 

單位/ 

電話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中心 

04-22213108#2211 

研究生 盧冠邑 手機 0919-847787 

研究目

的 

本研究目的是在於探討 NaHCO3對排球技術表現的影響，對於提升排球運動
表現非常重要 

實驗流

程 

共進行 2次檢測。每次檢測實驗前一天晚上 10點過後禁食，在測試當天需空腹到達實驗
室。早餐及中餐由本實驗室提供，早餐為土司每公斤體重 1.0克；果醬每公斤體重 0.2克；
豆漿每公斤體重5毫升。中餐為3菜 1主菜之自助餐便當並飲用 600毫升之運動飲料。
休息 1小時後採集第一次血液，採集後服用本實驗室所提供之飲料。服用後進行第一次
反應測試，結束後進行第一次技術測試。測試結束後休息3分鐘後進行第一次攔網2分
鐘測試。攔網測試結束後 3分鐘則開始進行模擬比賽。模擬比賽結束後採集血液並休息
3分鐘後，進行第二次的反應測試、技術測試及攔網測試。 

實驗限

制 

在參與本研究期間，不可抽菸、喝酒及含碳酸之氣泡飲料（如可樂、汽水等），並盡量維

持固定的生活作息、飲食、與運動訓練。並接受 2次檢測，每次檢測包括抽血與運動測
試。 

實驗需

知 

在測試開始前，由合格醫護人員自手肘靜脈處採集血液。每次測試會採集 2次血液，2
次檢測共 4次。每次約採集 10毫升血液進行分析。針頭插入時可能會感覺稍微的疼痛，
可能會感覺稍微不舒服。2次檢測所服用之飲料分別含有每公斤體重 0.3公克的
NaHCO3，或每公斤體重 0.21公克的食鹽，會有鹹味，且可能會造成腸胃不適或腹瀉的
情況。運動測試將會讓我感覺疲勞。 

體能測

試 

本實驗體能測試部份包含靜態垂直跳、擺臂垂直跳及折返跑 3部份。靜態垂直跳和擺臂
垂直跳分別進行 3次測試，折返跑則進行 4次測試。這部份的測試將使我感覺疲勞。 

技術測

試 

技術測試共含 3部份。攻擊手包含主攻手與快攻手兩種職司，2人為一組，由實驗者拋
球給受試者進行定點扣球，每球間隔休息 15秒，1人共扣 32球。實驗者拋出的球，受
試者覺得不滿意，請務必不要進行攻擊動作，以減少實驗所產生之人為因素。舉球員於

等待區等待實驗者將球拋出後，利用托球動作將球托向指定之目標區，每球間隔休息 10
秒，1人共 30球。自由球員於底線分別向兩邊前區衝刺，當受試者通過 2公尺處，實驗
者將球拋出讓受試者進行救球動作。每球間隔休息 15秒，1人共 18球。這部份的測試
將使我感覺疲勞。 

攔網測

試 

在 2分鐘內進行原地攔網之動作，每次攔網需全力跳躍。每次間隔休息 10秒。這部份的
測試將使我感覺非常疲勞。 

反應測

試 

反應測試分為 2部份。在安靜的空間進行聽力、視力的反應測試。此測試時間每項需1
分鐘。 

模擬比

賽 

模擬比賽分為 4部份。2人一組分別進行個人防守、連續攻擊、移位攔網和側併步。個
人防守 1人守備 20球；1人連續攻擊 20球；移位攔網 1人 20次；側併步 1人 20次。
每部份結束後休息 60秒則進行下一階段。這部份的測試將使我感覺非常疲勞。 

研究人員已經向我充分說明，我暸解研究執行機構將維護受試者在試驗過程中應得之權益，在試驗

過程中無須提出任何理由可隨時撤回同意，退出試驗，且不會引起任何不愉快，不會遭受處罰或損

失應得之利益，或影響在本校的任何成績與權益，而且檢查結果將絕對保密。一個研究的號碼會取

代姓名，試驗所得資料可能發表於學術性雜誌，但姓名不會公佈，隱私絕對保密，血液檢體也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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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流，除了有關機構依法調查外，研究人員將會盡力維護隱私且參加本試驗皆不須繳交任何額外

費用。 

本人已經詳細閱讀以上資料，研究人員已經對我詳細解釋內容，相關研究人員也已經回答我所有

的疑問，我已了解且同意參與此項研究計畫，自願擔任受試者，並同意本計畫研究人員使用我的

血液檢體進行分析。如果我以後有問題，我可與計畫主持人聯絡，日後如果受試者同意書內容有

任何更新，或有新資訊可能影響受試者繼續參與試驗之意願，我將隨時收到更新後的內容。 

 

受試者 

姓名 
 

出生 

年月日 
 性別  

手機  
通訊 

地址 
 

身高  球齡  職司  

email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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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男性受試者 VST測試準確率 
 

  control bicarbonate 
NO. pretest posttest pretest posttest 

1 21.875 25.000 15.625 21.875 
2 31.250 12.500 34.375 25.000 
3 25.000 34.375 21.875 15.625 
4 25.000 25.000 12.500 28.125 
5 6.250 12.500 6.250 15.625 
6 9.375 9.375 25.000 12.500 
7 40.625 18.750 40.625 28.125 
8 21.875 12.500 31.250 18.750 
9 37.500 1.875 21.875 31.250 

10 6.250 9.375 9.375 3.125 
11 16.667 20.000 10.000 16.667 
12 3.333 10.000 26.667 16.667 
13 16.667 23.333 33.333 26.667 
14 13.333 0.000 6.667 3.333 
15 33.333 16.667 27.778 33.333 
16 38.889 27.778 22.222 11.111 
17 44.444 16.667 22.222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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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男性受試者 VST測試成功率 
 

  control bicarbonate 
NO. pretest posttest pretest posttest 

1 65.625 56.250 68.750 71.875 
2 50.000 56.250 84.375 78.125 
3 65.625 68.750 62.500 65.625 
4 71.875 81.250 62.500 87.500 
5 53.125 65.625 62.500 62.500 
6 75.000 71.875 87.500 87.500 
7 81.250 59.375 87.500 78.125 
8 78.125 56.250 68.750 65.625 
9 78.125 75.000 71.875 75.000 

10 62.500 56.250 65.625 59.375 
11 46.667 46.667 16.667 30.000 
12 6.667 33.333 46.667 46.667 
13 36.667 33.333 43.333 46.667 
14 36.667 30.000 33.333 33.333 
15 61.111 38.889 50.000 33.333 
16 44.444 44.444 38.889 11.111 
17 66.667 44.444 27.778 2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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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女性受試者 VST測試準確率 
 

  control bicarbonate 
NO. pretest posttest pretest posttest 

1 15.625 21.875 9.370 25.000 
2 21.875 31.250 21.875 12.500 
3 15.625 34.375 9.375 15.625 
4 21.875 18.750 21.875 18.750 
5 25.000 15.625 12.500 15.625 
6 18.750 15.625 18.750 18.750 
7 3.125 9.375 6.250 12.500 
8 27.770 16.660 33.330 55.550 
9 33.330 27.770 16.660 22.220 

10 13.330 26.660 33.330 3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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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女性受試者 VST測試成功率 
 

  control bicarbonate 
NO. pretest posttest pretest posttest 

1 40.781 31.469 53.219 37.750 
2 65.844 31.563 40.844 40.750 
3 50.156 34.719 46.969 34.531 
4 43.969 28.313 47.156 37.688 
5 40.875 37.656 46.969 47.031 
6 34.563 28.281 47.063 28.313 
7 62.531 50.094 40.688 56.375 
8 16.944 33.500 33.611 11.667 
9 33.667 22.500 27.944 22.444 

10 30.133 30.267 27.000 2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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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補充 NaHCO3對運動表現相關研究 

 
受試者 劑量 運動模式 效果 結果 參考文獻 

24名男性 0.3 g/kg 30秒 wingate測試 3 
增加無氧

能力 
Douroudos et al., 2006 

 0.5 g/kg     

      

9名 
男性 0.1 g/kg 1分鐘wingate測試 3 

無氧能力

顯著增加
McNaughton et al., 
1992 

 0.2 g/kg     

 0.3 g/kg     

 0.4 g/kg     

 0.5 g/kg     

      

32名男性 0.3 g/kg 
10秒、30秒、120
秒、240秒腳踏車測
功計測試 

3 
運動表現

顯著增加
McNaughton et 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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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 劑量 運動模式 效果 結果 參考文獻 

23名 
柔道選手 0.3 g/kg 

4次手搖車測試 
3回合專項摔擲測試 3 

運動表現

顯著增加
Artioli et al., 2007 

      

13名 
體育系男

性 
0.3 g/kg 30秒 wingate測試 3 

平均功率

顯著增加
Inbar et al., 1983 

      

10名女性 0.3 g/kg 5°6秒腳踏車運動 3 

總功率、

功率輸出

峰值顯著

增加 

Bishop et al., 2004 

      

10名拳擊
選手 0.3 g/kg 4次 3回合拳擊測試 3 

拳數顯著

增加 
Siegler & Hirscher, 
2010 

15名男性 
8名女性 0.3 g/kg 

10次 10秒腳踏車衝
次 3 

平均功

率、功率

輸出峰值

顯著增加

Lavernder & Bird,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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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 劑量 運動模式 效果 結果 參考文獻 

11名女田
徑運動員 

4名女性
非運動員 

0.3 g/kg 600公尺跑步  

運動表現

無顯著差

異 

Tiryaki & Atterbom, 
1995 

      

6名 
男性 0.3 g/kg 

4次 12重複腿部壓力
測試  

運動表現

無顯著差

異 

Webster et al., 1993 

      

15名男性 0.3 g/kg 
5次 12重複 
腿部壓力測試  

運動表現

無顯著差

異 

Portington et al., 1998 

      

6名男性
游泳選手 0.3 g/kg 

2次 200公尺 
捷泳測試   

運動表現

第 2 
次優於第

1次 

Pruscino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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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VST測試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特優級 非特優級 

受試者 男 (n=16) 男 (n=16) 女 (n=18) 
年齡 20.50 ± 1.50 19.68 ± 0.84 20.08 ± 0.92 
身高 181.68 ± 5.55 176.87 ± 3.87 163.81 ± 5.22 
體重 79.58 ± 12.75 73 ± 12.1 53.88 ± 4.17 
球齡 9.18 ± 2.57 5.38 ± 2.95 5.71 ± 2.55 

Static Jump 
(公分) 43.40 ± 5.62 43.46 ± 6.27 29.85 ± 4.11 

Counter 
Movement 

Jump 
 (公分) 

55.86 ±6.87 58.29 ± 5.62 39.06 ± 6.02 

505(左) 2.57 ± 0.18 2.67 ± 0.21 2.89 ± 0.27 
505(右) 2.51 ± 0.16 2.65 ± 0.24 2.93 ±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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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受試者基本資料表 
 

男子選手 女子選手 

編號 年齡 身高 體重 球齡 編號 年齡 身高 體重 球齡 

1 23 185 70.9 7 18 21 165 57.4 11 
2 22 185 102.2 9 19 19 172 72.4 6 
3 23 192 76.8 5 20 20 164 58.0 7.5 
4 21 186 92.1 12 21 19 168 52.0 4 
5 19 182 63.4 4 22 20 174 59.5 4 
6 19 184 72.1 9 23 19 176 64.5 3 
7 20 183 82.4 12 24 19 168 62.5 6 
8 20 186 82.3 10 25 20 160 55.4 7 
9 20 184 72.0 8 26 20 163 52.7 5 

10 18 180 75.0 7 27 20 160 54.0 8 
11 19 180 106.5 11   
12 20 178 63.0 11   
13 23 183 85.2 13   
14 20 183 65.6 7   
15 20 169 74.8 10   
16 20 170 69.5 8   
17 21 181 91.6 12   

平均 20.47 181.82 79.14 9.12 平均 19.70 167.00 58.84 6.15 
標準差 1.50 5.58 12.88 2.60 標準差 0.67 5.62 6.26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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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各級別 VST準確性測試表 
 

  男   

級別 人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範圍 p值 r值 

特優級       
攻擊手 12 17.19 ± 9.47 21.09 ± 12.15 3.13-37.50 0.323 0.312 
舉球員 2 6.67 ± 9.43 10.00 ± 4.71 0-13.33   
自由 

球員 
2 30.56 ± 11.79 36.11 ± 3.93 22.22-38.89   

全部 16 17.54 ± 10.93 21.58 ± 12.53 0-0.38.89 0.048 0.501 *
挑戰 

A級       

攻擊手 13 12.74 ± 7.38 12.02 ± 4.92 3.13-28.13 0.397 0.246 
舉球員 2 0.08 ± 0.02 13.33 ± 4.71 6.67-16.67   
自由 

球員 
1 22.22 27.78 22.22-27.78   

全部 16 12.78 ± 7.25 13.17± 6.02 3.13-28.13 0.149 0.378 
       
 女  

級別 人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範圍 p值 r值 

挑戰 

A級       

攻擊手 9 14.93 ± 8.67 14.24 ± 8.99 3.13-28.13 0.061 0.644 
舉球員 2 0 1.67 ± 2.36 0-3.33   
自由 

球員 
1 27.78 33.33 27.78-33.33   

全部 12 11.84 ± 9.17 13.63 ± 10.03 0-33.33 0.002 0.807 *
公開級       
攻擊手 6 6.77 ± 4.15 11.98 ± 8.01 0-28.13 0.158 0.655 
舉球員       
自由 

球員 
      

全部 6 6.77 ± 4.15 11.98 ± 8.01 0-28.13 0.158 0.655 
 
*：該級選手 VST準確性呈現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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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男性受試者實驗期間天氣溼度、溫度表 
 

  溫度 溼度 

NO. control bicarbonate control bicarbonate 
1 32 31 28 27 
2 31 32 27 40 
3 32 34 40 40 
4 34 32 40 28 
5 34 38 55 27 
6 38 34 27 55 
7 32 29 50 60 
8 33 30 50 50 
9 30 33 50 55 

10 33 33 55 43 
11 36 27 35 50 
12 27 36 50 35 
13 32 34 35 35 
14 34 32 35 35 
15 33 36 43 50 
16 34 33 50 43 
17 35 36 40 50 

平均數 32.9 32.9 41.8 42.5 
標準差 2.451 2.785 9.562 1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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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男性受試者運動自覺量表 
 

  Control Bicarbonate 
NO. pretest posttest pretest posttest 

1 8 16 6 18 
2 11 18 9 14 
3 8 18 6 16 
4 6 15 7 16 
5 9 17 9 17 
6 11 18 11 14 
7 9 14 7 15 
8 6 17 8 19 
9 6 18 6 15 

10 6 19 9 18 
11 9 16 11 19 
12 7 17 9 16 
13 6 17 6 15 
14 10 15 10 15 
15 6 18 11 19 
16 7 18 9 19 
17 9 20 9 20 

平均數 7.9 17.1 8.4 16.8 
標準差 1.799 1.536 1.805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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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女性受試者實驗期間天氣溼度、溫度表 
 

  溫度 溼度 

NO. control bicarbonate control bicarbonate 
18 30 29 83 56 
19 25 30 51 83 
20 26 29 50 56 
21 25 25 50 53 
22 25 26 41 50 
23 25 25 51 50 
24 22 28 44 47 
25 29 25 40 45 
26 22 25 44 51 
27 23 25 45 41 

平均數 25.2 26.7 49.9 53.2 
標準差 2.658 2.058 12.333 1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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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3-4、女性受試者運動自覺量表 
 

  Control Bicarbonate 
NO. pretest posttest pretest posttest 

18 9 17 11 19 
19 9 13 11 17 
20 9 15 10 13 
21 10 17 11 18 
22 9 17 6 16 
23 9 18 10 17 
24 9 15 9 16 
25 11 14 9 16 
26 11 16 11 18 
27 7 9 6 11 

平均數 9.3 15.1 9.4 16.1 
標準差 1.160 2.644 1.955 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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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女性受試者攔網高度表 
 

  Control Bicarbonate 
NO. pretest posttest pretest posttest 

18 40.91 39.87 39.32 37.36 
19 29.72 30.22 30.94 30.31 
24 32.14 30.94 31.75 32.48 
25 44.55 44.25 51.84 52.62 
26 34.04 33.71 37.21 35.94 
27 38.13 38.73 39.24 41.12 

平均數 36.58 36.29 38.38 38.31 
標準差 5.62 5.55 7.53 7.96 



 

 62

 

 
 ：為採血點 
Exercise：為 Bruce protocol運動至衰竭 

 

圖 3-2-1、 前導實驗流程圖 

    0      30      60     90        分鐘 

攝取 NaHCO3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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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男性受試者實驗流程圖 

早餐 

中餐 

Ingestion NaHCO3 or NaCl 

抽血 1 

Volleyball Skill Test 1 

Simulation Game 

抽血 2 

Volleyball Skill 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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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女性受試者實驗流程圖 

 

控制早、午餐 

反應測試 

Ingestion NaHCO3 or NaCl 

Volleyball Skill Test 1 

Block Test-2 min 

Simulation game 

反應測試 

Volleyball Skill Test 2 

Block Test-2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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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505折返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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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聽力反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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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單手眼力反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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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四象限眼力反應測試 



 

 69

 
 

RB：後排右邊（1號位）   CB：後排中間（6號位）  
LB：後排左邊（5號位）   RF：前排右邊（2號位）   
CF：前排中間（3號位）   LF：前排左邊（4號位） 
 

圖 3-4-5、排球場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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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色三角形處為指定攻擊區域 
圖 3-4-6、 4號位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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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色三角形處為指定攻擊區域 
圖 3-4-7、 2號位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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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色圓點為目標物 
2. 白色圓點為受試者 
3. 灰色圓點為拋球者 
4. 正方形為舉球位置 
5. □1、□2為拋球路線 
6. □3、□4為舉球路線 

圖 3-4-8、舉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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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色圓點為拋球者 
2. 黑色圓點為受試者 
3. 正方形為球的落點 
4. □1、□2為救球路線 

圖 3-4-9、自由球員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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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0、Newtest測試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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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1、個人防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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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2、連續攻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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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3、移位攔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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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4、3公尺側併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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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手     �：舉球員     ：自由球員 
 
 

圖 4-1-1、不同位置選手 VST準確性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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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男子選手 VST準確性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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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女子選手 VST準確性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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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所有選手 VST準確性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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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NaHCO3藥物動力學前導實驗 pH值（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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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NaHCO3藥物動力學前導實驗 BEB濃度（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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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NaHCO3藥物動力學前導實驗 HCO3
-濃度（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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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VST準確率 

 

Trial effect，p=0.527 
Time effect，p=0.048 
Trial ° time effect，p=0.919 
*：同一 trial間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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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VST成功率 

 
Trial effect，p=0.180 
Time effect，p=0.489 
Trial ° time effect，p=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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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VST準確率 

 
Trial effect，p=0.976 
Time effect，p=0.086 
Trial ° time effect，p=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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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VST成功率 

 
Trial effect，p=0.928 
Time effect，p=0.003 
Trial ° time effect，p=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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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聽力測試 

 
Trial effect，p=0.311 
Time effect，p=0.674 
Trial ° time effect，p=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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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單手視力測試 

 
Trial effect，p=0.984 
Time effect，p=0.970 
Trial ° time effect，p=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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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象限視力測試 

 
Trial effect，p=0.987 
Time effect，p=0.073 
Trial ° time effect，p=0.052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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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 
（�）、後（�）攔網高度 

 
Trial effect，p=0.216 
Time effect，p=0.644 
Trial ° time effect，p=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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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 
（�）、後（�）pH值濃度 

 
Trial effect，p<0.001 
Time effect，p<0.001 
Trial ° time effect，p=0.402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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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pH值濃度 

 
Trial effect，p<0.001 
Time effect，p<0.001 
Trial ° time effect，p=0.765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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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3、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BEB濃度濃度 

 
Trial effect，p<0.001 
Time effect，p<0.001 
Trial ° time effect，p=0.34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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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4、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 
（�）、後（�）BEB濃度濃度 

 
Trial effect，p<0.001 
Time effect，p<0.001 
Trial ° time effect，p=0.188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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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5、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HCO3

-濃度 

 
Trial effect，p=0.001 
Time effect，p<0.001 
Trial ° time effect，p=0.559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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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6、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HCO3

-濃度 

 
Trial effect，p<0.001 
Time effect，p<0.001 
Trial ° time effect，p=0.072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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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7、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K+值濃度 

 
Trial effect，p=0.018 
Time effect，p=0.011 
Trial ° time effect，p=0.825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bicarbonate 

 trial p=0.031) 



 

 101

3.0

3.6

4.2

4.8

control bicarbonate

[K
+ ](m

m
ol

/L
)

**

 
 
 

圖 4-7-8、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K+值濃度 

 
Trial effect，p=0.133 
Time effect，p<0.001 
Trial ° time effect，p=0.930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control trial 

 p=0.011；bicarbonate trial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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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9、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lactate值濃度 

 
Trial effect，p=0.005 
Time effect，p<0.001 
Trial ° time effect，p=0.007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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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0、女性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 
（�）、後（�）lactate值濃度 

 
Trial effect，p=0.008 
Time effect，p<0.001 
Trial ° time effect，p=0.002 
*：同一 trial，pre-match與 post-match顯著差異(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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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1、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pH值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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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2、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BEB濃度改變百分比 

 
*：兩組間比較達顯著水準(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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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3、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HCO3

-濃度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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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4、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K+濃度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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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5、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lactate濃度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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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6、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VST準確率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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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7、男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VST成功率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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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8、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pH值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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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9、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BEB濃度改變百分比 

 
*：兩組間比較達顯著水準(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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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0、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模擬比賽前後 HCO3

-

濃度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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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1、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K+濃度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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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2、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lactate濃度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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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3、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 VST準確率改變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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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4、女性 control trial（�）與 bicarbonate trial（�） 
 模擬比賽前後VST成功率改變百分比 

 


